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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考虑平台企业之间和卖家之间的不完全竞争, 研究非对称平台企业实施
“二选一” 行为的动机, 并系统分析其对市场竞争、消费者和福利的影响. 研究发现, 只有当
平台之间差异化足够小以及卖家之间同质性较强时, 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平台企业才能通过
与卖家签订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合约从而排除其竞争对手. 此时, “二选一” 行为将通过
提高平台制订的佣金水平, 进而提高卖家商品的价格, 并最终降低消费者剩余以及社会总福
利. 因此, 禁止平台实施 “二选一” 可以提高消费者剩余以及总福利水平, 尽管未必增加卖家
与竞争平台的利润. 这说明禁止平台使用 “二选一” 等排他性交易的初衷不应是保护卖家或
者小型竞争性平台, 而是维护消费者权益以及保障平台市场的效率. 本文的结论为平台 “二
选一” 的反竞争效应的判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同时为平台经济领域中此类行为的规制提供了
实践指导. 反垄断实践中是否应当将优势平台 “二选一”行为判定为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除
了重点关注平台的差异化程度以及卖家之间的竞争程度外, 还需要综合考虑平台内卖家的数
量、平台 “二选一” 合约的形式以及平台披露的合约信息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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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nsidering the imperfect competition among platforms and seller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centives behind the “pick one of two” exclusive dealing used by asymmetric
platforms, as well as potential effects on market competition, consumers, and welfare. The study
finds that only when the platform differentiation is sufficiently small and the homogeneity among
sellers is strong, can dominant platform exclude its competitor by signing exclusive contracts with
sellers in the form of “pick one of two.” At this time, the “pick one of two” behavior will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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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ission level set by the platform, raise the price of seller’s products, and ultimately
reduce consumer surplus and social welfare. Therefore, prohibiting platforms from implementing
“pick one of two” may not necessarily increase the profits of sellers and competing platforms, but
it can increase consumer surplus and welfare. This suggests that the purpose of prohibiting the
use of exclusive dealing such as “pick one of two” by platforms should not be to protect sellers or
small competitive platforms, but to maintain consumer interest and guarantee the efficiency of
platform markets. The paper clarifies some of the controversies in practice,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judgment of th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of platform “pick one of two,” and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egulating such behavior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ominant platform’s “pick one of two” behavior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abuse
of market domi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factors such as the number
of sellers within the platform, the contract forms provided by the platforms, and the contract
information disclosed by the platform, in addition to focusing on the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platforms and 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among sellers within the platform.

Keywords platform economy; pick one of two; exclusive dealing; antitrust

1 引言
近年来, 我国数字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 截至 2021 年底, 数字经济占我国 GDP 比重接近 40% 1,

凸显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等平台巨头相继涌现. 与此同
时, 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日益凸显, 平台企业的反垄断成为中央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2021 年
10 月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强调, 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 防止
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 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
指出, 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竟争, 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在平台经济的诸多垄断问题中, 平
台企业要求商家在竞争性平台之间的 “二选一” 行为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网络销售、网络餐饮外卖和出
行服务等领域, 均有 “二选一” 行为发生. 为提升市场份额和利润, 大型电商平台天猫曾经强制商家在
其和主要竞争对手京东之间 “二选一”, 即商家只能通过一家平台进行销售或参与一家平台的促销活动2.
2018 年以来, 美团利用其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 实施 “二选一” 行为, 限
制外卖商家只能与其进行交易3. 在出行服务领域, 滴滴出行曾要求深圳地区的司机不能使用其他出行
服务平台. 大型酒店预定平台携程旅行网被竞争平台举报涉嫌 “二选一” 垄断, 限制酒店供应商与其他
平台合作. 类似的 “二选一” 行为同样也出现在线下平台, 例如, 仓储式购物平台山姆会员商店也被质疑
采用 “二选一” 行为来垄断市场.
在平台经济领域中, “二选一” 作为一种常见的垄断行为, 是平台企业排他性交易4的典型形式. 最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2022 修订)》(以下简称《反垄断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 均将其认定为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行为. 虽然排他性交易在制造业、零售业等多个传统行业中广泛存在, 但在数字经济或平台经济领域
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 为了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国
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于 2021 年 2 月发布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

1蔡跃洲和牛新星 [1] 厘清 “替代效应” “协同效应” 等数字经济价值创造机制, 使用国民经济核算、增长核算和计量分
析等工具, 详细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并分析其结构特征.

22020 年 12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举报, 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 “二选一” 等涉嫌垄断行为
立案调查. 2021 年 4 月 10 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 “二选一” 等违法
行为, 并处以 182.28 亿元的罚款.

32021 年 4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举报, 依法对美团涉嫌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开展了调查. 2021 年 10
月 8 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 并处以 34.4 亿元的罚款.

4在部分文献中, 排他性交易 (exclusive dealing) 亦被称为独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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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进一步明确了排他性交易的表现形式, 平台经济领域的经营者要求平台
内经营者在竞争性平台之间进行 “二选一”、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排他性交易, 以及通过补贴
和折扣等方式为商家提供忠诚折扣等, 均属于排他性交易 (限定交易) 在平台经济领域可能的表现.
尽管《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指南》明确将平台企业采用 “二选一” 等形式的排他性交易

认定为垄断行为, 但对于平台企业如何通过此类行为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 以及 “二选一” 行为具有哪
些反竞争效应等问题, 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究. 针对平台经济领域的监管问题, 戚聿东等 [2]、寇宗来和刘

雅婧 [3]、杜创 [4]、龚强等 [5] 进行了全面讨论. 陈永伟 [6] 指出, 作为一种常见的商业行为, 只有具有市场
支配地位的企业实施并对社会产生净损害的 “二选一” 行为才应该受到打击. 只有进行系统分析, 才能
更好掌握平台企业采用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的动机和实现垄断的条件, 从而更好规制这类行为.
本文通过构建包括竞争性平台、差异化卖家和异质性消费者的动态博弈模型, 研究平台企业使用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的动机及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与以往研究不同, 本文考虑了非对称平台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行为, 以及卖家之间的不完全竞争, 并对此类排他性交易对价格和福利的影响进
行了系统分析. 研究发现, 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平台企业可以通过与卖家达成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
交易来排除竞争平台, 从而垄断市场. 相比之下, 优势平台拥有更强的动机和更高的能力为卖家提供补
贴, 从而与之达成排他性交易. 平台之间以及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是决定此类排他性交易是否会导致
垄断结果的关键因素. 只有当平台之间差异化足够小且卖家之间同质性较强时, 优势平台才能够通过与
卖家签订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合约, 从而垄断市场. 此时, 排他性交易将通过提高优势平台制订的佣
金水平, 进而提高卖家商品的价格, 并最终降低消费者剩余以及社会总福利水平.
本文发现, 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平台企业通过与卖家达成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 可以滥用

其市场地位影响竞争格局, 甚至垄断市场. 然而,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未必会对平台内经营者和
其他竞争平台造成竞争性损害. 一方面, 如果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企业想通过此类排他性交易限制
或排除竞争对手, 那么它通常需要给卖家足够的激励, 使卖家愿意与之达成排他性交易. 因此, 卖家在排
他性交易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可能远小于其声称的损失. 另一方面,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仅改变
了平台之间的竞争形式, 并未从根本上消除或限制平台之间的竞争. 因此, 市场地位较弱的平台并不一
定因此类排他性交易而遭受额外损失. 虽然 “二选一” 行为不一定会对卖家或其他竞争性平台造成损害,
但它可能通过抬高商品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限制平台市场中的交易水平, 从而降低平台经济的运行
效率. 因此, 本文认为禁止平台使用 “二选一” 等排他性交易的初衷不应是保护卖家或小型竞争性平台,
而是维护消费者权益以及保障平台市场的效率.
此外, 平台内卖家的数量、平台提供的合约形式和平台披露的合约信息等因素也对优势平台通过

“二选一” 行为实现垄断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 随着平台内卖家数量增加, 优势平台通过 “二选一” 行为
实现垄断的动机减弱. 因此, 促进平台内卖家的充分竞争并支持平台的合理扩张可能有助于避免平台企
业再次出现 “二选一” 行为. 其次, 相较于平台收取单位佣金的情形, 如果平台采用收入分成的形式向卖
家收费, 则优势平台更难通过 “二选一” 实现垄断. 鼓励平台与卖家签订收入分成形式的合约或许能够
减弱平台实施 “二选一” 的直接动机. 第三, 与含有 “二选一” 要求的非公开合约相比, 如果平台可以与
卖家签订含有 “二选一” 要求的公开合约, 则 “二选一” 行为导致垄断结果的条件更难以满足. 因此, 强
制平台披露与卖家签订的合约信息有利于降低平台使用 “二选一” 行为的动机, 部分减弱其对市场竞争
的负面影响. 本文的结论不仅为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的反竞争效应判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而且
为平台经济领域中这类排他性交易的规制提供了实践指导. 本文认为, 在评估平台 “二选一” 行为的反
竞争效应时, 除了重点考虑平台差异化程度和卖家之间的竞争程度外, 还需要综合考虑平台内卖家数量、
平台 “二选一” 合约形式和平台披露的合约信息等多个因素.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全面梳理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 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

主要模型设定; 第四部分对模型进行了详细的均衡分析; 第五部分考虑了基准模型的几个扩展, 包括存
在多个卖家的情形、平台采用收入分成合约的情形, 以及平台为卖家提供含有 “二选一” 要求的公开合
约的情形; 第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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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三部分文献密切相关: 第一部分是关于排他性交易的理论研究, 第二部分是关于

企业一体化的动机及其影响, 第三部分是关于平台企业的竞争与反垄断研究.
关于排他性交易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芝加哥学派 [7,8], 他们认为排他性交易不具有反竞争效应. 后续

的文献则通过提出不同理论框架, 对排他性交易的反竞争效应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首先, 不少文献研究
了具有先发优势的在位企业如何通过排他性交易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 例如, Aghion 和 Bolton [9]

发现, 当潜在进入企业的成本存在不确定性时, 在位企业可以在提供排他性合约时引入违约条款, 提高
潜在进入厂商进入市场的壁垒, 限制竞争, 并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Rasmusen 等 [10] 和 Segal 和 Whin-
ston [11] 则认为, 在存在规模经济与多方买家的情况下, 在位企业可以与卖家签订排他性协议, 并阻碍
其他潜在的更有效的企业进入市场, 导致效率的损失. 其他一些文献则研究了当买家为竞争性下游企
业时, 上游在位企业如何通过排他性交易来阻止市场进入, 例如 Fumagalli 和 Motta [12], Simpson 和
Wickelgren [13], Wright [14], Abito 和 Wright [15], Kitamura [16] 以及 Kitamura 等 [17] 等. 其次, 一些文献
分析了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在位企业使用排他性交易的动机及其影响. 例如, Bernheim和Whinston [18]

在两个上游企业和一个下游企业共同参与的系统中, 研究了排他性交易对于上游行业竞争的减损情况.
Calzolari 和 Denicolò [19,20] 则在不完全信息的框架下, 分析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通过排他性交易限
制竞争的机制. Calzolari 等 [21] 在最新的研究中通过整合前人的一系列理论框架, 提出了排他性交易的
“需求促进” 理论. Dou 和 Ye [22] 研究了生产差异性产品的双头厂商是否采取排他性操作的问题. 作为
一类常见的纵向限制形式, 排他性交易的理论研究为反垄断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于立和吴绪亮 [23]

全面总结了包含排他性交易在内的多种常见纵向限制的经济逻辑, 并为在传统行业中反垄断政策的实
施提供了借鉴的思路. 不同于传统的基于产业链框架的排他性交易研究, 本文分析 “二选一” 形式的排
他性交易在平台经济领域可能产生的反竞争效应, 为反垄断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
支持.
一些研究将一体化视为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来源并加以分析. 例如, Chen 和 Riordan [24] 分析了

上游完全竞争市场中, 一体化企业如何通过使用排他性交易来排除或者限制竞争对手. 在产业链的框架
下, Nocke 和 White [25] 研究了同时存在一体化和非一体化的上游企业时, 纵向并购与企业合谋之间的
关系. Reisinǵer 和 Tarantino [26] 则分析了一体化专利权企业形成专利池的动机, 以及专利池的福利效
应. 杨川和川岛康男 [27] 考虑了一体化寡头企业实施价格压榨行为的动机和影响. 叶光亮和程龙 [28] 在

纵向结构的市场中研究了上下游企业间纵向并购可能产生的反竞争效应. 纪汉霖和管锡展 [29] 研究了垄

断和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平台进行纵向一体化的机理.
另外一些研究聚焦于平台竞争与反垄断问题. Armstrong [30] 和 Rochet 和 Tirole [31] 分别探讨了在

双边市场中,平台企业在垄断和竞争框架下的定价问题以及影响平台价格的主要因素. Armstrong [30] 还

指出, 在消费者单归属和商家多归属的 “竞争性瓶颈” 框架下, 平台之间会通过免费的方式争夺消费者,
并通过向商家收取适当的费用来获利. 在 “竞争性瓶颈”的框架下, Armstrong和Wright [32] 进一步研究

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企业通过排他性交易限制用户多归属行为, 以此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 周
天一等 [33] 在此基础上, 通过考虑平台对双边用户进行序贯定价, 进一步分析了排他性交易可能产生的
福利效应. 高洁等 [34] 研究了在消费者对广告有不同偏好的情况下, 平台对广告商的排他性交易产生的
福利效应. 现有关于双边市场以及平台竞争的文献通常基于平台双边用户之间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来研
究平台企业的定价等策略选择, 但忽略了具有市场力量的卖家之间竞争对于双边用户平台选择以及平
台竞争策略的影响. 最新的一些文献 (例如 Belleflamme 和 Peitz [35], Galeotti 和 Moraga-González [36],
Edelman 和Wright [37]) 在经典双边市场框架下考虑了卖家之间的竞争. Karle 等 [38] 在最新的研究中发

现, 卖家之间的竞争条件对平台行业的市场结构具有重要影响. Han 等 [39] 考察了存在交叉网络外部性

的双边市场里双头平台关于是否采取排他性协议以及如何进行差异化定价的博弈策略. 另一些文献则
从其他角度探讨了平台市场的监管治理等问题. 王勇等 [40] 从监管机制的视角对比分析了平台市场中政

府和平台企业不同的监管方式对卖家质量选择与监管激励的影响. 刘小鲁 [41] 研究了排序规则对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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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质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 曲创和刘重阳 [42] 研究了平台作为供需协调者时的信息策略, 并揭示了
平台在不同竞争条件下控制用户信息的策略动机和相应的结果. 李三希等 [43] 从价格歧视的角度探讨了

厂商对消费者非敏感信息保护的利弊问题.

3 模型设定
假设市场中存在两家竞争性平台 (以下称作平台, 分别记作 P1 和 P2), 以及两个竞争性平台内经营

者 (以下称作卖家, 分别记作 SA 和 SB). 两个卖家通过平台向消费者出售具有差异化的商品. 为了描
述平台之间的非对称性, 假设平台 P1 和卖家 SA 是一体化的 (记作 P1 - SA), 具有市场优势地位. 例如,
SA 是平台 P1 的自有卖家, 其经营的商品直接在平台 P1 上进行销售.5

优势平台 P1 - SA 和竞争平台 P2 均可同时与独立卖家 SB 签订含有 “二选一” 要求的排他性合约,
从而阻止对手平台销售该卖家的商品. 取决于卖家 SB 的选择, 可能出现两种市场结构, 如图 1所示. 图
1(a) 表示独立卖家 SB 与优势平台 P1 - SA 达成排他性交易, 图 1(b) 则表示独立卖家 SB 与竞争平台

P2 达成排他性交易; 图中实线表示商品流, 虚线表示现金流.
本文用 ij 表示卖家 Sj 通过平台 Pi 销售的商品, 分别用 qij 和 pij 表示该商品的数量和价格, 其中

i = 1 或 2, j = A 或 B. 为了将卖家之间的不完全竞争引入到经典的平台竞争模型中, 本文借鉴了纵向
市场中商品差异化的模型, 假设商品 ij 的反需求函数为6

pij = 1− (qij + γqij′)− β(qi′j + γqi′j′), (1)

其中 i 和 i′ 代表不同的平台, j 和 j′ 代表不同的卖家. 对于优势平台 P1 - SA 而言, 卖家 SA 仅通过其

专属平台 P1 进行销售,因此 q2A = 0. 若独立卖家 SB 与优势平台 P1 - SA 达成排他性交易,则 q2B = 0.
相反地, 若独立卖家 SB 与平台 P2 达成排他性交易, 则 q1B = 0. 参数 β 和 γ 从不同维度刻画了商品

的差异化程度. 其中, β ∈ (0, 1] 刻画了平台的差异化程度, 即商品在销售环节的差异化程度, 或平台为
消费者提供的服务的差异化程度; β 越大, 平台之间的差异化越小、替代性越强, 其竞争也越激烈. 当 β

接近 0 时, 平台近乎完全异质, 消费者认为两家平台销售的商品相差很大; 当 β = 1 时, 两家平台完全同
质, 同一卖家的商品在销售环节没有差别. 参数 γ ∈ (0, 1] 刻画了卖家的差异化程度, 即商品在生产环节

消费者

优
势
平
台

平台 P1 平台 P2

卖家 SA 卖家 SB

(a) 独占市场

消费者

优
势
平
台

平台 P1 平台 P2

卖家 SA 卖家 SB

(b) 分占市场

图 1 市场结构示意图

5本文采用平台与自有卖家一体化的设定建模平台企业的市场优势地位. 一方面, 一体化是文献中一种较为普遍的
建模市场优势地位的方法, 便于研究优势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差异; 例如 Chen 和 Riordan [24]、Nocke 和 White [25] 和

Reisinǵer 和 Tarantino [26]. 另一方面, 现实中存在部分平台与卖家一体化的案例, 包括京东集团和京东京造、天猫和天
猫超市、小米有品和小米自营等. 如果不考虑存在一体化平台的情形, 那么两个对称平台之间基于排他性交易的竞争将
导致完全分占市场的结果. 此时, 排他性交易将不会产生反竞争效应. 此外, 如果采用其他方式建模平台的市场优势地位
(例如假定平台具有更低的边际服务成本), 则本文的主要结论将依然成立; 即优势平台依然可以通过实施排他性交易垄
断市场, 进而排除、限制竞争, 损害消费者剩余与总福利.

6此处的反需求函数遵循了经典的商品差异化文献 (例如 Ziss [44], Dobson 和 Waterson [45], Foros 等 [46]). 当消费者
效用函数为 U =

∑
k=1,2;l=A,B(qkl −

1
2
q2kl)−

∑
(i,i′)=(1,2),(2,1);(j,j′)=(A,B),(B,A)

1
2
(γqijqij′ + βqijqi′j + βγqijqi′j′) 时, 在

给定可供选择的商品组合及其价格的情况下, 最大化 U −
∑

k=1,2;l=A,B pklqkl 将得到 (1) 式中的反需求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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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化程度; γ 越大, 卖家之间差异化越小、替代性越强, 其竞争也越激烈. 当 γ 接近 0 时, 两个卖家
的商品几乎完全不同、无法相互替代; 当 γ = 1 时, 消费者认为两个卖家的商品可以完全替代7.
假设两家平台具有相同的边际服务成本 c ≥ 0 8. 根据需求函数 (或反需求函数) 的对称性, 模型中

唯一影响两家平台市场地位的因素是它们是否一体化. 因此, 相较于平台 P2, 平台 P1 - SA 具有市场优

势地位. 为保证卖家的均衡销量始终为正值, 本文进一步假定 c < 1. 此外, 卖家商品的边际成本标准化
为 0.
为了分析平台如何基于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进行竞争, 考虑包括平台、卖家和消费者的动

态博弈, 并使用子博弈精炼均衡 (以下简称为均衡) 进行求解. 博弈时序如下.
在第一阶段,平台 P1 - SA和 P2分别向独立卖家 SB 提供包含 “二选一”要求的非公开合约 (w1, F1)

和 (w2, F2)
9. 假设合约 (wi, Fi)采用两部形式,其中 wi 表示每单位商品的佣金, Fi 表示一笔固定费用

10.
这里假定平台提供的排他性合约是非公开的, 意味着只有平台 Pi 和卖家 SB 能观察到合约 (wi, Fi) 的

详细内容, 而另一平台则无法了解该合约的细节.
在第二阶段, 独立卖家 SB 在收到两家平台所提供的排他性合约后做出决策, 决定是否接受其中一

份合约或全都拒绝. 因为合约具有 “二选一” 的属性, 独立卖家 SB 最多只能接受一份合约. 如果它接受
了一家平台的合约, 则不能在另一家平台上销售其商品. 如果独立卖家 SB 将两份合约全部拒绝, 则独
立卖家 SB 和平台 P2 将无法销售任何商品, 此时平台 P1 - SA 将独占整个市场.
在第三阶段, 两个卖家 SA 和 SB 分别设定其商品的价格, 并在市场上竞争. 由于第一阶段的合约

是非公开的, 如果独立卖家 SB 在第二阶段与平台 P2 签订了合约, 则在第三阶段的竞争中, 卖家 SA 不

清楚该合约的具体内容.
上述博弈模型的重要特征在于考虑了平台之间和卖家之间的不完全竞争, 同时也建模了平台的非

对称性, 与传统的排他性交易模型和双边市场模型有明显的差异. 一方面, 现有排他性交易文献鲜有同
时涉及上游企业之间和下游企业之间的不完全竞争. 然而, 在现实中, 使用排他性交易的平台企业通常
在销售卖家差异化商品的同时, 也为买家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因此, 本文使用参数 β 和 γ 分别描述平台

之间和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 进而研究平台企业使用 “二选一” 行为的动机和影响. 本文的模型扩展
了现有文献的理论框架 (例如当 β = 1 时, 本文的模型简化为 Chen 和 Riordan [24] 的模型). 另一方面,
经典双边市场文献仅考虑对称平台之间的竞争 (例如 Armstrong [30]), 因此难以区分优势平台和竞争平
台之间的差异, 并且难以解释现实中涉及 “二选一” 的反垄断案例. 此外, 这些文献通常关注的是平台
双边用户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对于平台定价或竞争的影响, 而忽略了卖家之间的竞争, 这与部分 “二选一”
案例不符. 例如, 阿里巴巴 “二选一” 和美团 “二选一” 等案例中均涉及大量存在竞争关系的卖家. 同时,
Karle 等 [38] 在最新的研究中表明, 卖家之间的竞争条件对平台的定价和竞争具有重要的影响, 并最终会
决定平台行业的市场结构. 因此, 本文在存在卖家不完全竞争的理论框架下研究平台 “二选一” 行为, 具
有更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4 均衡分析与结果
本节首先对市场竞争进行分析, 确定独占市场均衡和分占市场均衡出现的条件和内涵, 并进行福利

分析. 接下来, 本节将研究禁止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对市场竞争和福利的影响.
7假定参数 β 和 γ 不能同时等于 1; 否则无法确定需求函数.
8此处的边际服务成本包括仓储运输成本、商品信息维护成本等相关联部分.
9相较于公开合约, 非公开合约在现实中更为常见. 传统研究排他性交易的文献基本都关注公开合约的情形. 在最新的

研究中, Miklós-Thal 和 Shaffer [47] 考虑了存在非公开合约时, 上游企业通过提供排他性交易实现垄断的动机.
10两部形式合约是一种常见的纵向合约形式, 多用于解决由于品牌内竞争导致的外部性问题 (例如双重加价), 其相较
于简单的线性合约通常更有效率.



第 1期 沈波, 等: 平台 “二选一” 与反垄断 35

4.1 模型初步分析

在具体研究模型之前, 本文首先进行一般性分析, 得出一些初步结论. 考虑独立卖家 SB 分别与两

家平台签订排他性合约的情况. 一方面, 如果 SB 与平台 P1 - SA 签订排他性合约, 那么平台 P2 将被完

全排除在市场之外; 这时, SB 和 P1 - SA 能够获得的最大总利润记作 ΠM
1 (上标 M 表示优势平台独占

市场)11. 另一方面, 如果 SB 选择与平台 P2 签订排他性合约, 则两家平台分占市场; 这时, SB 和 P2 获

得的总利润记作 ΠD
2 , 而 P1 - SA 获得的利润记作 ΠD

1 (上标 D 表示两家平台分占市场). 显然, ΠM
1 、Π

D
1

和 ΠD
2 取决于平台和卖家的差异化水平.
下一步, 本文将分析优势平台 P1 - SA 使用排他性交易来阻止竞争平台 P2 的动机和能力. 相比平

台 P2, 平台 P1 - SA 拥有市场优势地位. 即使未能与独立卖家 SB 达成排他性交易, 它仍可以销售自
有卖家的商品并获得分占市场利润. 因此, 分占市场可以被视为优势平台在考虑排他性交易时的外部选
项. 与此相反, 当平台 P2 未能与 SB 达成排他性交易时, 它将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其外部选项的利润为
零. 这种优势使得平台 P1 - SA 有较强的动机和能力使用排他性交易来排除竞争对手.
模型存在两种均衡, 独占市场均衡和分占市场均衡. 在独占市场均衡中, 独立卖家 SB 与优势平台

P1 - SA 签订排他性合约, 所有商品均通过平台 P1 - SA 销售. 在分占市场均衡中, 独立卖家 SB 与竞争

平台 P2 签订排他性合约, SB 的商品通过平台 P2 销售. 下面将详细分析这两种均衡存在的条件.
给定任意的排他性合约, 将独立卖家 SB 与平台 P1 - SA 签订合约时能够获得的利润记作 x1, 将独

立卖家 SB 与平台 P2 签订合约时能够获得的利润记作 x2. 如果 SB 与 P1 - SA 签订了排他性合约, 则
此时 P1 - SA 获得的利润为 ΠM

1 − x1, 而 P2 获得的利润为 0. 反之, 如果 SB 与 P2 签订了排他性合约,
则 P1 - SA 获得的利润为 ΠD

1 , 而 P2 获得的利润为 ΠD
2 − x2. 在两种均衡下, 平台和卖家均不会偏离其

均衡时的选择.
在独占市场均衡下, 独立卖家 SB 的利润需要满足:

x1 ≥ x2. (2)

即独立卖家 SB 选择 P1 - SA 的排他性合约所获得的利润 x1 应不低于其选择 P2 的排他性合约所获得

的利润 x2. 同时, 平台 P1 - SA 的利润需要满足:

ΠM
1 − x1 ≥ ΠD

1 . (3)

即平台 P1 - SA 与 SB 签订排他性合约所获得的利润 ΠM
1 − x1 应不小于两家平台分占市场时的利润

ΠD
1 . 由于在独占市场均衡条件下, 独立卖家接受两份合约无差异的条件需要满足 (证明见下文引理). 因
此, 竞争平台可以通过提供非常高的补贴 (例如 x2 > ΠD

2 ) 来迫使优势平台同样通过提高补贴而独占市
场, 进而获得较低利润; 此时竞争平台依然获得零利润. 这表明, 独占市场均衡可能不唯一. 为了排除此
类弱被占优策略均衡并简化分析, 本文假定竞争平台分配给独立卖家的利润 x2 始终不高于其获得的最

高利润 ΠD
2 ; 即:

ΠD
2 − x2 ≥ 0. (4)

类似地, 在分占市场均衡下, 独立卖家 SB 的利润需要满足:

x2 ≥ x1.

即独立卖家 SB 选择 P2 的排他性合约所获得的利润 x2 应不低于其选择 P1 - SA 的排他性合约所获得

的利润 x1. 同时, 两家平台的利润需要满足:

ΠD
1 ≥ ΠM

1 − x1, Π
D
2 − x2 ≥ 0.

11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独立卖家 SB 和平台 P1 - SA 依然在商品销售市场上进行竞争, 品牌间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双方能
够获得的最大利润通常会小于整个行业能够获得的垄断利润 (即当 SB 与 P1 - SA 完全一体化时候的最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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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平台 P1 - SA 获得分占市场时的利润 ΠD
1 应不小于其与 SB 签订排他性合约所获得的利润 ΠM

1 − x1,
同时平台 P2 与 SB 签订排他性合约所获的利润 ΠD

2 − x2 应是非负的
12.

通过分析上述约束条件,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引理 市场均衡的形式取决于 ΠM

1 、Π
D
1 和 ΠD

2 的大小:
• 当 ΠM

1 ≥ ΠD
1 +ΠD

2 时, 唯一的均衡是独占市场均衡. 在独占市场均衡下, 优势平台 P1 - SA、竞争

平台 P2 和独立卖家 SB 的利润分别为 ΠM
1 −ΠD

2 、0 和 ΠD
2

13.
• 当 ΠM

1 < ΠD
1 + ΠD

2 时, 唯一的均衡是分占市场均衡. 在分占市场均衡下, 优势平台 P1 - SA 的利

润为 ΠD
1 .

– 当 ΠM
1 > ΠD

1 时, 平台 P2 和独立卖家 SB 利润分别为 ΠD
1 +ΠD

2 −ΠM
1 和 ΠM

1 −ΠD
1 ;

– 当 ΠM
1 ≤ ΠD

1 时, 平台 P2 和独立卖家 SB 利润分别为 ΠD
2 和 0.

证明 首先考虑独占市场均衡出现的条件. 在独占市场均衡下, (2) 式和 (4) 式的等号成立. 如果
(2) 式的等号不成立, 即 x1 > x2, 那么平台 P1 - SA 可以通过提高固定费用 F1 从而降低 x1, 进而提高
自身的利润. 这违背了均衡的要求, 所以约束 (2) 的等号成立, 即 x1 = x2. 基于 x1 = x2, 如果 (4) 式
的等号不成立, 即 ΠD

2 − x2 > 0, 那么平台 P2 可以通过略微降低固定费用 F2 从而提高 x2 (高于给定的
x1). 此时, 独立卖家 SB 愿意与 P2 签订排他性合约, 同时 P2 获得一个严格正的利润. 这同样违背了均
衡的要求, 所以 (4) 式的等号成立, 即 ΠD

2 − x2 = 0. 因此, 在独占市场均衡下必然有 x1 = x2 = ΠD
2 . 最

后, (3) 式意味着 ΠM
1 ≥ ΠD

1 +ΠD
2 需要成立.

通过类似的推理, 易验证分占市场均衡存在的条件. 证毕.
该引理表明, 如果优势平台独占市场所获得的总利润高于两家平台分占市场下的总利润, 则该平台

将使用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来垄断市场. 此时, 较高的垄断利润使得优势平台有更强烈的动机
(失去垄断地位的机会成本更高) 和更强大的能力 (能提供更高额的排他性交易补偿) 去排除对手. 相反,
当垄断利润相对较低时, 优势平台更偏好分占市场.

需要指出的是, 该引理的适用条件既不依赖于排他性合约的形式 (包括基于佣金的二部形式和基于
收入分成的二部形式), 也不受排他性合约是否公开的影响. 因此, 该引理同样适用于第五节扩展部分的
收入分成合约模型和公开合约模型.

4.2 独占市场均衡与分占市场均衡

本小节通过比较优势平台独占市场时的利润 ΠM
1 和两家平台分占市场时的总利润 ΠD

1 + ΠD
2 之间

的关系, 深入探讨独占市场均衡和分占市场均衡出现的条件和内涵.
由于 “二选一” 合约的排他性, 独立卖家 SB 无法同时通过两家平台销售其商品. 根据 SB 签订的

排他性合约, 分为以下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在情况一中, 独立卖家 SB 与优势平台 P1 - SA 签订了排他性合约. 此时, 平台 P1 - SA 不仅

销售自有商品, 还销售独立卖家 SB 的商品. 而对平台 P2 而言, 没有卖家通过该平台销售商品, 因此
q2A = q2B = 0. 根据 (1) 式, 此时两个卖家所面临的反需求函数为:

p1j = 1− q1j − γq1j′ , (5)

其中 (j, j′) = (A,B) 或 (j, j′) = (B,A); 进而得到对应的需求函数:

q1j =
1− γ − p1j + γp1j′

1− γ2
.

12对于平台 P1 - SA, 在分占市场均衡下的利润为 ΠD
1 . 当它偏离分占市场均衡之后, 利润将为它在独占市场均衡下的

利润 ΠM
1 − x1, 此处的 x1 是偏离之后分给卖家 SB 的利润. 根据均衡的要求, 平台 P1 - SA 不偏离分占市场均衡当且仅

当 ΠD
1 ≥ ΠM

1 − x1 成立.
13当 ΠM

1 = ΠD
1 +ΠD

2 时, 独占市场均衡和分占市场均衡同时存在, 且平台与卖家的利润均相同. 本文默认此时出现的
是独占市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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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弈的第三阶段, 给定卖家 SA 设定的价格 p1A 和 SB 在第二阶段签订的排他性合约 (w1, F1),
独立卖家 SB 通过选择价格 p1B 最大化其利润 πB = (p1B −w1)

1−γ−p1B+γp1A

1−γ2 − F1; 其最优反应函数为:

p1B =
1

2
(1− γ + γp1A + w1).

类似地, 给定独立卖家 SB 设定的价格 p1B 和签订的排他性合约 (w1, F1), 卖家 SA 通过选择价格 p1A

来最大化其利润 π1 = (p1A − c) 1−γ−p1A+γp1B

1−γ2 + (w1 − c) 1−γ−p1B+γp1A

1−γ2 + F1; 其最优反应函数为:

p1A =
1

2
(1− γ + γp1B + γw1 + (1− γ)c).

联立上述两个最优反应函数, 可以得到均衡价格, 记作 p1A(w1) 和 p1B(w1), 其具体表达式为:

p1A(w1) =
2− γ − γ2 + 3γw1 + 2(1− γ)c

4− γ2
,

p1B(w1) =
2− γ − γ2 + (2 + γ2)w1 + γ(1− γ)c

4− γ2
.

二者均是关于佣金 w1 的函数.
优势平台 P1 - SA 和独立卖家 SB 的总利润为:

Π1(w1) = (p1A(w1)− c)
1− γ − p1A(w1) + γp1B(w1)

1− γ2
+ (p1B(w1)− c)

1− γ − p1B(w1) + γp1A(w1)

1− γ2
.

将 p1A(w1) 和 p1B(w1) 代入上述利润函数, 经整理可以得到:

Π1(w1) =
−(1 + γ)(4 + 5γ2)w2

1 + [γ(2 + γ)2 + (8− 4γ + 6γ2 − γ3)c]w1 + ψ1

(1 + γ)(4− γ2)2
,

其中 ψ1 是与 w1 无关的表达式. 因为 Π1(w1) 是关于 w1 的凹函数, 最优佣金 (记作 wM
1 ) 可以通过求解

一阶条件 d Π1(w1)
d w1

= 0 得到14:

wM
1 =

γ(2 + γ)2 + (8− 4γ + 6γ2 − γ3)c

2(4 + 5γ2)
.

易验证, 该最优佣金 wM
1 始终大于平台的边际服务成本 c. 将最优佣金 wM

1 代入 p1A(w1) 和 p1B(w1),
可得均衡价格 pM1A = 4−2γ+7γ2+(4+2γ+3γ2)c

2(4+5γ2)
, pM1B = 4+6γ2−γ3+(4+4γ2+γ3)c

2(4+5γ2)
. 将最优佣金 wM

1 代入利润函数

Π1(w1), 可得优势平台 P1 - SA 独占市场时的总利润为:

ΠM
1 =

(8 + 9γ2 + γ3)(1− c)2

4(1 + γ)(4 + 5γ2)
.

在情况二中, 独立卖家 SB 和平台 P2 签订了排他性合约. 这意味着, 优势平台 P1 - SA 销售其自有

商品, 而独立卖家 SB 则通过竞争平台 P2 销售其商品, 两家平台之间存在竞争. 因此 q1B = q2A = 0. 根
据(1)式, 此时两个卖家的反需求函数可以写作:

pij = 1− qij − βγqi′j′ , (6)

其中 (i, j, i′, j′) = (1, A, 2, B) 或 (i, j, i′, j′) = (2, B, 1, A); 进而可以得到对应的需求函数:

qij =
1− βγ − pij + βγpi′j′

1− (βγ)
2 .

14在独占市场均衡中, 独立卖家 SB 将获得固定利润 ΠD
2 . 因此, 当平台 P1 - SA 通过选取 w1 达到总利润 Π1(w1) 最

大值时, 平台 P1 - SA 的利润同时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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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弈的第三阶段, 给定卖家 SA 设定的价格 p1A 和 SB 签订的排他性合约 (w2, F2), 独立卖家 SB

通过选择价格 p2B 来最大化其利润 πB = (p2B − w2)
1−βγ−p2B+βγp1A

1−(βγ)2
− F2; 其最优反应函数为:

p2B(w2) =
1

2
(1− βγ + βγp1A + w2). (7)

类似地, 给定独立卖家 SB 设定的价格 p2B, 卖家 SA 通过选择价格 p1A 来最大化其利润 π1 = (p1A −
c) 1−βγ−p1A+βγp2B

1−(βγ)2
; 其最优反应函数为:

p1A =
1

2
(1− βγ + βγp2B + c). (8)

与之前的分析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排他性合约是非公开的, 卖家 SA 在设定价格 p1A 时无法观测

到佣金 w2, 因此其价格策略是设定一个单一的、与 w2 无关的价格 p1A.15

平台 P2 和独立卖家 SB 的利润分别为:

π2(w2) = (w2 − c)
1− βγ − p2B(w2) + βγp1A

1− (βγ)2
+ F2,

πB(w2) = (p2B(w2)− w2)
1− βγ − p2B(w2) + βγp1A

1− (βγ)2
− F2.

将 p2B(w2) 代入, 可得二者的总利润为:

Π2(w2) = −(w2 − 1 + βγ − βγp1A)(w2 − 2c+ 1− βγ + βγp1A)

4(1− (βγ)2)
.

在第一阶段, 平台 P2 通过选择 w2 来最大化总利润 Π2(w2) (并通过固定费用 F2 与 SB 进行利润分配).
因为 Π2(w2) 是 w2 的凹函数, 最优佣金 (记作 wD

2 ) 可通过求解一阶条件 d Π2(w2)
d w2

= 0 得到:

wD
2 = c.

在均衡时, 卖家 SA 选择的 p1A 和 SB 选择的 p2B(w
D
2 ) 互为最优反应. 通过联立 (7) 式和 (8) 式求解,

可以得到均衡价格 pD1A = pD2B = 1−βγ+c
2−βγ

, 进而得到两家平台分占市场时的利润为:

ΠD
1 = ΠD

2 =
(1− βγ)(1− c)2

(1 + βγ)(2− βγ)2
16.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 根据引理, 当且仅当 ΠM
1 ≥ ΠD

1 + ΠD
2 成立独占市场均衡存在. 不等式 ΠM

1 ≥
ΠD

1 +ΠD
2 具体为:

(8 + 9γ2 + γ3)

4(1 + γ)(4 + 5γ2)
≥ 2(1− βγ)

(1 + βγ)(2− βγ)2
.

上述不等式等价于 β ≥ βP (γ), 其中临界值 βP (γ) 由等式 (8+9γ2+γ3)
4(1+γ)(4+5γ2)

= 2(1−βγ)
(1+βγ)(2−βγ)2

唯一确定17. 依
据隐函数定理, 易证临界值函数 βP (γ) 关于 γ 递减. 因此,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命题 1 如果两家平台都可以提供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合约, 市场竞争的均衡取决于平台之间

和卖家之间的差异化水平. 当平台之间的差异化程度较低, 即 β ≥ βP (γ) 时, 唯一的均衡是独占市场均
衡; 反之, 唯一的均衡是分占市场均衡18.

15卖家 SA 无法观测到佣金 w2, 所以博弈的第三阶段没有子博弈. 因此在博弈中, 卖家 SA 的价格策略是制订一个单

一的价格 p1A, 它与 w2 无关. 从非均衡路径的角度来看, 如果平台 P2 偏离最优佣金, 那么卖家 SA 的价格依然是均衡时

的价格 pD1A, 不随佣金的变化而改变, 而卖家 SB 的价格则会按照 p1B(w2) 做相应的调整.
16通过计算可得: qD1A = qD2B = 1−c

(1+βγ)(2−βγ)
> 0. 注意到, 卖家 SA 和 SB 的均衡策略分别是 pD1A 和 p2B(w2).

17对于给定的 γ ∈ (0, 1], 等式右边项 2(1−βγ)

(1+βγ)(2−βγ)2
关于 β 严格递减, 从 1

2
(当 β 接近 0 时) 减小到 1−γ

(1+γ)(2−γ)2
(当

β 接近 1 时). 易验证 1
2
≥ (8+9γ2+γ3)

4(1+γ)(4+5γ2)
≥ 1−γ

(1+γ)(2−γ)2
, 即等式左边项介于等式右边项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 因此临

界值 βP (γ) 可以被唯一确定.
18两种均衡中合约的细节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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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1 明确了均衡的形式与两种均衡下市场总利润大小之间的关系, 它们均取决于平台之间和卖
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 命题 1 的均衡结果归纳在图 2 中, 横轴表示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 γ, 纵轴表示
平台之间的差异化程度 β. 图 2 完整地描绘了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下可能的均衡结果.

在任意给定的卖家差异化水平下, 当平台之间差异化足够小 (即 β 足够大) 时, 激烈的市场竞争会
导致分占市场时的总利润小于垄断利润. 此时, 优势平台可以通过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合约将部分
垄断利润分配给独立卖家, 使其利润恰好等于分占市场时的利润 ΠD

2 , 以此将竞争平台挤出市场. 随着
平台之间的差异化水平提升 (即 β 降低), 分占市场时平台之间的竞争减弱, 这使得优势平台借助 “二选
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实现垄断的动机和能力减低. 当平台之间差异化足够大 (即 β 足够小) 时, 优势
平台缺乏借助排他性交易获得垄断利润的动机和能力, 将与竞争平台在商品市场上进行竞争. 考虑两种
特殊情况. 当 β = 1 时, 两家平台完全同质. 由于垄断平台在定价时考虑到商品竞争对于需求的外部性,
因此所有商品经过 P1 - SA 销售的行业总利润将高于它们分别由两家平台销售的情况, 这导致了独占市
场均衡的结果. 另一方面, 仔细考察优势平台的利润函数, 可以发现当两个卖家通过同一平台销售时, 平
台自有卖家与独立卖家的价格竞争可能减弱, 因为独立卖家在平台的销售也能提升平台利润. 当 β 接近

于 0 时, 两家平台在几乎独立的市场中销售商品. 此时, 由于商品分别由两家平台销售可以获得更高的
总利润, 因此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分占市场均衡. 另外, 决定独占市场均衡存在的 β 的临界值 βP (γ) 取决

于卖家的差异化水平 γ. 由于临界值 βP (γ) 随着 γ 的上升而下降, 独占市场均衡的出现会随着卖家差异
化水平的降低而变得更为容易. 当 γ = 1 时, 可以得到 βP (γ) ≈ 0.61. 这也意味着当平台的差异化程度
较高 (即 β < 0.61) 时, 总存在分占市场均衡; 否则,
市场将出现独占市场均衡.
命题 1的结论与现有文献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别.

例如, 在上游企业完全竞争的理论框架下, Chen 和
Riordan [24] 发现一体化企业始终能够通过排他性交

易排除非一体化的上游企业并垄断市场. 本文则表
明这一结论的成立依赖于上游企业完全竞争这一关

键假设. 平台之间的差异化程度将显著影响优势平
台通过排他性交易实现垄断的动机和能力. 如果平
台之间差异化程度足够大, 那么优势平台将无法通
过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排除竞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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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独占市场均衡与分占市场均衡

4.3 比较静态分析

本小节将研究平台和卖家的差异化程度对于市场结果的影响. 在独占市场均衡下, 根据消费者的效
用函数, 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可以分别表示为:

CSM = q1A + q1B − 1

2
q21A − 1

2
q21B − γq1Aq1B − p1Aq1A − p1Bq1B, (9)

WM = q1A + q1B − 1

2
q21A − 1

2
q21B − γq1Aq1B − cq1A − cq1B. (10)

将均衡价格 (pM1A, p
M
1B) 和均衡数量 (qM1A, q

M
1B) 代入 (9) 式和 (10) 式中, 可以得到独占市场均衡下的消费

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为:

CSM =
(8 + 4γ + 5γ2 + γ3)(1− c)2

8(1 + γ)(4 + 5γ2)
, WM =

(24 + 4γ + 23γ2 + 3γ3)(1− c)2

8(1 + γ)(4 + 5γ2)
.

优势平台的利润为:

πM
1 = ΠM

1 −ΠD
2 =

(8 + 9γ2 + γ3)(1− c)2

4(1 + γ)(4 + 5γ2)
− (1− βγ)(1− c)2

(1 + βγ)(2− βγ)2
.



40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 践 第 44卷

竞争平台的利润为零.
在分占市场均衡下, 根据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可以分别表示为:

CSD = q1A + q2B − 1

2
q21A − 1

2
q22B − βγq1Aq2B − p1Aq1A − p2Bq2B, (11)

WD = q1A + q2B − 1

2
q21A − 1

2
q22B − βγq1Aq2B − cq1A − cq2B. (12)

将均衡价格 (pD1A, p
D
2B) 和均衡销量 (qD1A, q

D
2B) 代入(11)式和(12)式中, 可以得到分占市场均衡下的消费

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为:

CSD =
(1− c)2

(1 + βγ)(2− βγ)2
, WD =

(3− 2βγ)(1− c)2

(1 + βγ)(2− βγ)2
.

优势平台的利润为:
πD
1 = ΠD

1 =
(1− βγ)(1− c)2

(1 + βγ)(2− βγ)2
.

竞争平台的利润为:

πD
2 = ΠD

2 − (ΠM
1 −ΠD

1 ) = 2
(1− βγ)(1− c)2

(1 + βγ)(2− βγ)2
− (8 + 9γ2 + γ3)(1− c)2

4(1 + γ)(4 + 5γ2)
.

通过简单计算, 有如下比较静态结论:
命题 2 均衡时消费者剩余、社会总福利以及两家平台的利润都受到平台之间的差异化水平 β 和

卖家之间的差异化水平 γ 的影响:
• (消费者剩余) 在区域 β < βP (γ) 中, 消费者剩余 CSD 随着 β 和 γ 递增. 在区域 β > βP (γ) 中,
消费者剩余 CSM 与 β 无关, 随 γ 递减. 从临界线 β = βP (γ) 的左下方穿越至右上方的过程中, 消
费者剩余由 CSD 减少至 CSM .

• (社会总福利) 在区域 β < βP (γ) 中, 社会总福利 WD 随着 β 和 γ 递减. 在区域 β > βP (γ) 中, 社
会总福利 WM 与 β 无关, 随 γ 递减. 从临界线 β = βP (γ) 的左下方穿越至右上方的过程中, 社会
总福利由 WD 减少至 WM .

• (优势平台的利润)在区域 β < βP (γ)中,优势平台的利润 πD
1 随着 β 和 γ 递减. 在区域 β > βP (γ)

中, 优势平台的利润 πM
1 随着 β 递增, 当 β > 0.685 时, 利润随 γ 先减后增, 当 β < 0.685 时, 利

润随 γ 递增. 在临界线 β = βP (γ) 两侧, 优势平台的利润 πD
1 和 πM

1 相等.
• (竞争平台的利润) 在区域 β < βP (γ) 中, 竞争平台的利润 πD

2 随着 β 递减, 当 β > 0.291 时, 利润
随 γ 先增后减, 当 β < 0.291 时, 利润随 γ 递增. 在区域 β > βP (γ) 中, 竞争平台的利润恒为零.
在临界线 β = βP (γ) 两侧, 竞争平台的利润 πD

2 和 πM
2 相等.

命题 2 描述的比较静态结果可归纳于图 3 中. 在四幅图中, 横轴均表示卖家的差异化程度 γ, 纵轴
表示平台的差异化程度 β, 箭头表示对应量的增加方向. 图 3(c) 中, 虚线是优势平台利润变化的分界线,
其与 β = βP (γ) 交点的纵坐标为 0.685; 图 3(d) 中, 虚线是竞争平台利润变化的分界线, 其与 γ = 1 交

点的纵坐标为 0.291.
命题 2 的结论可以通过如下两个效应来解释. 一方面, 在给定价格的前提下, 平台或卖家的差异化

程度的降低 (β 或 γ 的增大) 会直接降低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与总福利水平. 另一方面, β 或 γ 的增大会

通过影响平台之间以及卖家之间的竞争程度进而影响均衡价格水平, 并最终影响消费者剩余、总福利和
平台利润. 具体而言, 差异化程度的改变对于消费者剩余、总福利和平台利润的影响可以分如下三种情
形来讨论. 首先, 在图中左下部分的分占市场均衡区域, β 或 γ 的增大加剧了平台之间的竞争, 并降低
了均衡价格水平. 对于消费者而言, 效用水平降低的负效应弱于价格水平降低的效应, 导致消费者剩余
始终提高. 对于总福利而言, 其降低的直接效应始终强于价格水平降低的效应, 因而其始终降低. 对于
平台而言, 平台之间的差异化程度降低 (β 增大) 直接加剧了平台之间的竞争, 因而同时损害优势平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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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竞争平台利润

图 3 差异化程度对消费者剩余、社会总福利、优势平台利润、竞争平台利润的影响

竞争平台的利润. 而卖家之间差异化程度的降低 (γ 增大) 则通过加剧卖家之间的竞争进而减弱了优势
平台的市场地位, 从而导致优势平台的利润减少; 但由于其同时影响竞争平台分占市场时获得的总利润
和分配给独立卖家的利润, 因而对竞争平台净利润的影响呈现非单调的关系. 其次, 在图中右上部分的
独占市场均衡区域, 卖家差异化水平降低 (γ 增大) 导致消费者剩余和总福利水平降低的直接效应均强
于由于价格水平改变而产生的间接效应, 因而消费者剩余和总福利始终随着 γ 的增大而下降. 对优势平
台而言, 平台之间的差异化程度降低 (β 增大) 不影响优势平台独占市场时获得的总利润, 但会降低其分
配给独立卖家的利润, 因而提高了优势平台的净利润; 但卖家之间差异化程度的降低 (γ 增大) 则同时影
响优势平台独占市场时获得的总利润和分配给独立卖家的利润, 因而对优势平台净利润的影响呈现非
单调的关系. 最后, 在差异化水平从左下向右上跨越临界值曲线 β = βP (γ) 的过程中, 优势平台可以通
过与独立卖家签订排他性合约, 形成市场垄断, 即市场竞争结果由分占市场均衡变为独占市场均衡; 这
会导致卖家需要支付的佣金增加, 进而提高商品的价格, 从而直接导致所有商品的销量下降, 这不仅降
低了消费者剩余, 还减少了社会总福利.

4.4 禁止 “二选一” 行为的影响

本小节旨在探讨平台企业采用 “二选一” 行为的影响. 我们将进一步分析禁止 “二选一” 形式的排
他性交易时的市场结果, 并比较允许和禁止 “二选一” 行为这两种政策对市场竞争、消费者剩余和社会
总福利的影响.
当禁止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时, 第三节中的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会有所调整. 具体而言,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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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 平台 P1 - SA 和 P2 同时向独立卖家 SB 提供不包含 “二选一” 要求的两部形式合约 (w1, F1) 和

(w2, F2). 第二阶段, 独立卖家 SB 在收到两家平台的合约后, 将决定接受两份合约、仅接受其中一份合
约或全部拒绝. 这里假定合约是非公开的. 第三阶段, 基于第二阶段中签订的合约, 两个卖家 SA (或 P1

- SA) 和 SB 将分别设定价格, 进行市场竞争.
为了保证均衡的存在性, 首先重点分析 β = 1 的情形. 如果独立卖家 SB 同时接受两份合约, 那

么它只会通过佣金较低的平台销售其商品. 此时市场将会出现如下 (唯一的) 均衡: 在第一阶段, 平台
P1 - SA 和 P2 都提供相同的合约 (c, 0); 在第二阶段, 独立卖家 SB 同时接受两家平台的合约; 在第三阶
段, SA 和 SB 设定价格 p∗1A = p∗1B = p∗2B = 1−γ+c

2−γ
19. 此时, 优势平台和独立卖家的利润为:

π∗
1 = π∗

B =
(1− γ)(1− c)

2

(1 + γ)(2− γ)2
= ΠD

1 .

竞争平台 P2 的利润为 π∗
2 = 0, 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分别为:

CS∗ =
(1− c)2

(1 + γ)(2− γ)2
, W ∗ =

(3− 2γ)(1− c)2

(1 + γ)(2− γ)2
.

根据命题 1, 在允许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的情况下, 市场将出现独占市场均衡. 此时优
势平台的利润为 πM

1 = ΠM
1 − ΠD

2 = (8+9γ2+γ3)(1−c)2

4(1+γ)(4+5γ2)
− (1−γ)(1−c)2

(1+γ)(2−γ)2
, 竞争平台的利润为 0, 独立卖

家的利润为 ΠD
2 = (1−γ)(1−c)2

(1+γ)(2−γ)2
, 消费者剩余为 CSM = (8+4γ+5γ2+γ3)(1−c)2

8(1+γ)(4+5γ2)
, 社会总福利为 WM =

(24+4γ+23γ2+3γ3)(1−c)2

8(1+γ)(4+5γ2)
.

比较上述两个均衡. 根据命题 1 可知, 当 β = 1 时, ΠM
1 − ΠD

2 > ΠD
1 成立, 因此 πM

1 > π∗
1 . 也

就是说, 禁止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降低了优势平台的利润. 同时, 在这两个均衡下, 竞争平台
的利润始终为 0, 而独立卖家的利润一直为 ΠD

2 = (1−γ)(1−c)2

(1+γ)(2−γ)2
. 因此, 这类排他性交易的禁止对竞争平

台和独立卖家没有影响. 另一方面, 易验证 CS∗ − CSM = (4−γ)γ(2+γ)2(1−c)2

8(2−γ)2(4+5γ2)
> 0, 以及 W ∗ −WM =

γ(2+γ)2(4−3γ)(1−c)2

8(2−γ)2(4+5γ2)
> 0. 表明, 禁止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20.

下面简要讨论当 β ̸= 1 时禁止 “二选一” 行为的可能影响. 为了保证均衡的存在性, 假定 β =

0. 根据前文的分析, 允许 “二选一” 行为时, 市场将出现分占市场均衡, 其中平台 P1 - SA 的利润

为 ΠD
1 = (1−c)2

4
, 平台 P2 的利润为 ΠD

1 + ΠD
2 − ΠM

1 = (1−c)2

2
− (8+9γ2+γ3)(1−c)2

4(1+γ)(4+5γ2)
, 独立卖家的利润为

ΠM
1 −ΠD

2 = (8+9γ2+γ3)(1−c)2

4(1+γ)(4+5γ2)
− (1−c)2

4
. 如果禁止 “二选一” 行为, 此时两家平台是完全独立的, 通过它们

销售的商品完全异质, 无法相互替代. 每家平台可以对独立卖家提供垄断合约. 具体地, 平台 P1 - SA 将

提供佣金 wM
1 (与命题 1 的分析相同), 并通过固定费用抽取所有利润, 使得独立卖家通过平台 P1 - SA

销售商品而获得的利润为零. 同时,平台 P2 将提供佣金 wD
2 = c,也通过固定费用抽取所有利润,使得独

立卖家通过平台 P2 销售商品而获得的利润为零. 此时, 平台 P1 - SA 的利润为 ΠM
1 = (8+9γ2+γ3)(1−c)2

4(1+γ)(4+5γ2)
,

平台 P2 的利润为 ΠD
2 = (1−c)2

4
, 而独立卖家的利润为零. 与允许 “二选一” 行为相比, 此时消费者剩余

增加, 社会总福利增加, 两家平台的利润均增加, 而独立卖家的利润降低. 因此, 独立卖家依旧不一定是
“二选一” 行为的最大受害者. 另一方面, 竞争平台 P2 的利润随着 “二选一” 行为被禁止而提升, 这主要
因为整个市场在 β = 0 时呈现完全分离的状态, 两家平台完全没有竞争. 上述分析表明, 当平台之间不
存在竞争时, 禁止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

19完整的均衡分析详见附录 B.1. 市场还存在其它均衡. 例如, 在第一阶段, 平台 P1 - SA 和 P2 都提供相同的合约

(c, 0); 在第二阶段, 独立卖家 SB 只接受平台 P2 的合约; 在第三阶段, SA 和 SB 设定价格 p∗1A = p∗2B = 1−γ+c
2−γ

. 在所有
均衡中, 两家平台的均衡合约都是 (c, 0), 均衡结果相同 (两家平台的均衡利润、独立卖家的均衡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
总福利都是唯一确定的); 这些均衡的区别仅在于独立卖家 SB 的选择; 详细的分析参见附录 B.2.

20如果 SA 和 SB 均为独立卖家, 即两家平台是对称的, 那么平台无法通过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合约垄断市场, 并
且禁止 “二选一” 行为对于市场竞争和福利也没有任何影响. 具体地, 均衡结论与 Chen 和 Riordan [24] 中两个上游企业

垂直分离的情况一致: 唯一的均衡是两家平台分别给两个独立卖家提供相同的合约 (c, 0), 每家平台都获得零利润. 这一
均衡结果与禁止 “二选一” 时的均衡结果完全相同. 因此, 平台无法通过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合约垄断市场, 并且禁
止 “二选一” 行为对于市场竞争和福利也没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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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3 当平台之间不存在差异 (β = 1)或者不存在竞争 (β = 0)时, 禁止 “二选一”形式的排他性
交易将提高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 降低优势平台的利润, 而对竞争平台和独立卖家的利润没有影响.
上述命题总结了禁止 “二选一” 行为对于平台和卖家利润、消费者剩余以及社会总福利的影响. 首

先, 禁止 “二选一” 行为的直接影响是允许独立卖家自由选择加入一个或多个平台, 而卖家的最终选择
将取决于平台提供的合约细节. 当两家平台完全同质时, 如果它们同时向独立卖家收取正的固定费用,
那么独立卖家只会选择加入一家平台. 但如果一家平台向独立卖家收取负的固定费用 (即提供固定补
贴),此时独立卖家有动机同时加入两家平台并获得补贴,但最终只会选择在佣金水平较低的平台上完成
所有的交易. 这表明平台没有动机为独立卖家提供补贴. 因此, 禁止 “二选一”行为限制了优势平台通过
向独立卖家提供补贴来排除竞争对手这一策略性行为, 从而降低了优势平台的利润. 其次, 无论是否存
在 “二选一” 行为, 竞争平台的利润始终为零, 独立卖家始终获得利润 ΠD

2 , 因此禁止 “二选一” 对竞争
平台和独立卖家没有影响. 此外, 禁止 “二选一” 行为通过限制优势平台为独立卖家提供补贴, 加剧了平
台之间的竞争, 压低了优势平台向独立卖家收取的佣金水平以及独立卖家制定的商品价格, 同时也提高
了卖家销售商品的数量, 最终既提升了消费者剩余也提高了社会总福利水平.
上述结论表明, 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平台企业能够通过与卖家达成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

滥用其市场地位, 影响市场竞争格局, 甚至垄断市场. 然而, 此类排他性交易可能产生的反竞争效应不
一定是通过损害卖家和其他竞争性平台来实现. 一方面, 当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平台企业希望通过排他
性交易限制甚至排除竞争对手时, 该平台企业需要给予卖家足够的激励, 以使他们愿意与之达成排他性
交易. 例如, 平台企业可以与卖家签订带有一次性补偿金的排他性合约, 以使卖家直接受益. 因此, 卖
家在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可能远小于其声称的损失. 另一方面, 市场地位较
弱的平台并不一定因为排他性交易的存在而遭受额外损失. 如果禁止平台使用排他性交易, 那么平台之
间主要通过佣金的方式来竞争卖家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佣金越低的平台更容易吸引到卖家, 从而获得
更高的市场份额). 反之, 如果平台可以为卖家提供排他性合约, 那么此时平台之间的竞争方式转变为基
于排他性合约的竞争 (类似地, 提供更好合约的平台也更容易吸引到卖家通过该平台进行独家销售). 因
此, 此类排他性交易的存在只不过是改变了平台之间的竞争形式, 而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甚至限制平台之
间的竞争. 尽管排他性交易不一定会损害卖家与其他竞争性平台的利润, 但它会通过抬高商品价格而损
害消费者的利益, 并限制平台市场中的交易水平, 从而降低平台经济的运行效率. 本文据此认为禁止平
台使用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的初衷不应当是保护卖家或者小型竞争性平台, 而应当是维护消费
者权益以及平台市场的效率.

5 模型的扩展与讨论
本节将进一步讨论基准模型的几个扩展. 首先, 我们将考虑存在多个竞争性的独立卖家的情形, 并

分析卖家之间的竞争对于平台 “二选一” 行为的影响. 其次, 我们将分析平台采用收入分成合约而非基
于佣金的两部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 并讨论平台排他性合约形式对于平台 “二选一” 行为的影响. 最
后, 我们将分析公开合约模型, 研究合约信息公开与否对平台 “二选一” 行为的影响.

5.1 涉及多个独立卖家的 “二选一”行为
本小节将考虑有多个独立卖家的情形. 假设市场中存在两家平台 (记作 P1 和 P2), n+1个卖家 (分

别记作 SA 和 SBl
, l = 1, 2, · · · , n, n ≥ 2). 其中. 平台 P1 和卖家 SA 是一体化的, 记作 P1 - SA. 优势

平台 P1 - SA 和竞争平台 P2 均可以与 n 个独立卖家 SBl
签订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合约. 为了分析

便利, 这里假定卖家是同质的. 用 qi 和 pi 分别表示通过平台 Pi 销售的商品数量和价格. 与基准模型类
似, 假设商品的反需求函数是线性的, 具体形式为

pi = 1− qi − βqi′ .
21

其中 i 和 i′ 代表不同的平台.
21该反需求函数可以由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U =

∑
k=1,2(qk − 1

2
q2k)− βqiqi′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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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型同样采用三阶段动态博弈. 在第一阶段, 优势平台 P1 - SA 和竞争平台 P2 分别向 n 个独

立卖家提供 “二选一” 形式的非公开排他性合约. 假设每家平台向每个卖家提供的合约相同, 分别用
(w1, F1) 和 (w2, F2) 表示平台 P1 - SA 和 P2 提供的合约. 第二阶段, n 个独立卖家独立决定接受哪家平
台的合约, 或全部拒绝. 第三阶段, 卖家们各自设定商品的价格. 与基准模型类似, 采用子博弈精炼均衡
求解该博弈.

1) 均衡分析. 这里重点讨论独占市场均衡, 即所有 n 个独立卖家都选择与优势平台 P1 - SA 签订

合约. 我们用 (wM
1 , F

M
1 ) 和 (wM

2 , F
M
2 ) 分别表示两家平台的均衡合约, 用 pM1 表示平台 P1 - SA 的均衡

价格. 相应地, 用 πM
1 、π

M
2 和 xM1 分别表示平台 P1 - SA、平台 P2 和每个独立卖家的均衡利润. 在独

占市场均衡中, 可以得到以下四个初步结论: À 由于平台 P2 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因此 πM
2 = 0. Á 对任

何一个独立卖家而言, 两份合约是没有差异的, 否则其中一家平台将有偏离的动机. Â 卖家之间的伯川

德价格竞争将导致独立卖家无法通过商品获利, 其利润 xM1 恰好为 −FM
1 . Ã 均衡合约满足 wM

2 = c 和

FM
2 = 022.
下面将重点分析平台 P1 - SA 的均衡合约形式. 如果市场中只存在优势平台 P1 - SA, 那么其利润

函数为 π(p1) = (p1 − c)(1 − p1). 由此可得最优价格 pm1 = 1+c
2
> c, 相应的最大利润为 Πm

1 = π(pm1 ) =
(1−c)2

4
. 这个利润 Πm

1 是独占市场均衡市场总利润的上限. 根据 wM
1 的取值范围, 可以分为四种情况进

行讨论, 结论是在任何独占市场均衡中, 佣金应满足 wM
1 ≥ pm1 , 价格应为 pM1 = pm1 . 此时, 只有卖家 SA

有正的销量, 市场总利润为 ΠM
1 = Πm

1 = (1−c)2

4
, 每个独立卖家的利润为 xM1 = ΠD

2 = (1−β)(1−c)2

(1+β)(2−β)2
, 优势

平台的利润为 πM
1 = ΠM

1 − nΠD
2

23.
经过三个情况的讨论可知,当优势平台 P1 - SA偏离均衡策略时,获得最大利润为ΠD

1 = (1−β)(1−c)2

(1+β)(2−β)2
24.

因此, 当且仅当 πM
1 ≥ ΠD

1 (即 ΠM
1 ≥ ΠD

1 + nΠD
2 ) 成立时, 市场将出现独占市场均衡. 易验证不等式

ΠM
1 ≥ ΠD

1 + nΠD
2 等价于 β ≥ βP (n), 其中临界值 βP (n) 由 β3 − 3β2 + 4(n + 1)β − 4n = 0 唯一确定.

根据隐函数定理, 易验证 βP (n) ∈ (0, 1) 是关于 n 的递增函数. 这表明独立卖家数量的上升使得独占市
场均衡更难出现. 同时, 我们发现 βP (2) ≈ 0.78, 大于基准模型中 γ = 1 时的临界值 0.61. 这表明相比
于只有一个独立卖家的情形, 存在多个独立卖家时, 独占市场均衡更难实现.

当 β ≥ βP (n) 时, 可计算独占市场均衡下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分别为:

CSM =
1

8
(1− c)2, WM =

3

8
(1− c)2.

2) 禁止 “二选一” 行为的影响. 当禁止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时, n 个独立卖家可以同时接受
两家平台的合约. 与基准模型结果类似, 当禁止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时, 均衡的形式是分占市场
均衡. 具体来说, 第一阶段中, 平台 P1 - SA 和 P2 都提供相同合约 ( 1−β+c

2−β
, 0); 第二阶段中, n 个独立卖

家都同时接受两份合约; 第三阶段中, 所有卖家设定相同的价格 p∗1 = p∗2 = 1−β+c
2−β

.25 此时, 优势平台和
竞争平台的利润为 π∗

1 = π∗
2 = (1−β)(1−c)2

(1+β)(2−β)2
= ΠD

1 , 每个独立卖家的利润为 0, 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分
别为:

CS∗ =
(1− c)2

(1 + β)(2− β)2
, W ∗ =

(3− 2β)(1− c)2

(1 + β)(2− β)2
.

易验证, CSM < CS∗ 和 WM < W ∗ 成立. 这表明, 禁止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有助于提高消
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 同时, 当 β ≥ βP (n) 时, πM

1 ≥ π∗
1 和 xM1 = ΠD

2 = (1−β)(1−c)2

(1+β)(2−β)2
≥ 0 成立, 即禁止

“二选一” 行为会降低优势平台和独立卖家的利润. 另一方面, πM
2 = 0 ≤ π∗

2 成立, 即禁止 “二选一” 行
为可以提高竞争平台的利润.
以上结论总结如下:

22具体细节参见附录 C.1.
23具体细节参见附录 C.2.
24具体细节参见附录 C.3.
25具体细节参见附录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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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4 对于存在 n 个独立同质卖家的市场, 有如下结果:
• 当 “二选一” 行为被允许时, 当且仅当 ΠM

1 ≥ ΠD
1 + nΠD

2 或 β ≥ βP (n) 成立时, 市场出现独占市场
均衡. 随着独立卖家数量的增加, 独占市场均衡更难出现.

• 禁止 “二选一” 行为可以提高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 并提高竞争平台的利润, 但降低优势平台
的和独立卖家的利润.
命题 4 表明, 当存在竞争的独立卖家时, 平台采用 “二选一” 行为是否导致垄断的情况仍然取决于

平台之间的差异化程度, 这与命题 1 的结果相同. 这意味着, 卖家之间的竞争程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优势平台通过 “二选一” 行为排除竞争对手并实现垄断的核心机制. 但是, 随着独立卖家数量的增加, 优
势平台需要提供更高的补贴才能够与所有的独立卖家都达成 “二选一” 协议, 因此其通过 “二选一” 行
为垄断市场的动机减弱了. 与命题 3 类似, 禁止 “二选一” 行为同样可以通过限制优势平台来提高消费
者剩余与社会总福利. 此外, 禁止平台 “二选一” 行为也消除了优势平台为独立卖家提供的补贴, 从而减
少了独立卖家的利润. 因此, 与基准模型的结论类似, 独立卖家仍然无法从禁止平台采用 “二选一” 行为
中受益.

5.2 收入分成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

在基准模型中, 我们假设平台提供的合约是包含单位佣金和固定费用的两部形式. 除了这一常见的
合约形式, 平台企业也可能采用其他方式对卖家进行收费. 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合约形式是基于收入分成
的二部形式. 本小节将讨论这种合约形式下的博弈模型. 博弈的时序与基准模型相同, 唯一的区别在于
第一阶段中, 优势平台 P1 - SA 和竞争平台 P2 同时向独立卖家 SB 提供 “二选一” 形式的非公开排他
性合约 (t1, F1) 和 (t2, F2), 其中 ti ≥ 0 表示平台 Pi 对卖家的分成比例, 而 Fi 仍代表一笔固定费用. 为
了分析便利, 不失一般性地假设 c = 0.

1) 均衡分析26. 首先考虑独立卖家与优势平台签订排他性合约的情况. 与基准模型类似, 在第三阶
段中, 给定卖家 SA 的价格 p1A 和独立卖家 SB 签订的排他性合约 (t1, F1), 独立卖家 SB 通过选择价格

p1B 来最大化其利润 πB = (1− t1)p1B
1−γ−p1B+γp1A

1−γ2 − F1. 需要注意的是, 固定费用 F1 并不会影响独立

卖家的定价策略, 而分成比例 t1 只会影响独立卖家是否有正的销量. 当 t1 ≤ 1 时, 由于独立卖家的经营
利润 (不考虑 F1) 始终非负, 因此独立卖家的最优反应函数为 p1B = 1

2
(1− γ + γp1A), 并且有正的销量.

不同于基准模型, 此时独立卖家的最优反应函数与其所接受的合约无关. 另一方面, 如果 t1 > 1, 此时独
立卖家的经营利润始终非正, 因此它不会选择正的销量 (通过设定足够高的价格, 独立卖家可以使其需
求为零). 因此, 优势平台可以通过制订 t1 > 1 来完全排除独立卖家在商品市场中的竞争, 而对其自有商
品进行垄断定价. 通过分析可知, 当 0 < γ < 0.677 时, 垄断利润为 Π̂M

1 = Π1(1); 当 0.677 < γ ≤ 1 时,
垄断利润为 Π̂M

1 = 1
4
. 与基准模型的垄断利润 ΠM

1 相比, 此处的垄断利润 Π̂M
1 始终更小.

其次, 考虑独立卖家与竞争平台 P2 签订排他性合约的情形. 如果分成比例 t2 > 1, 那么独立
卖家 SB 将选择不销售任何商品, 此时 P2 和 SB 的总利润始终为 0. 因此平台 P2 没有动机选择

t2 > 1. 以下仅考虑 t2 ≤ 1 的情况. 通过分析可知, 均衡价格为 p1A = p2B = 1−βγ
2−βγ

, 两个总利润
Π̂D

1 = Π̂D
2 = 1−βγ

(2−βγ)2(1+βγ)
. 上述两个利润与基准模型相同, 同时可验证它们关于 β 是严格递减的.

为了确定均衡结果, 需要进一步比较 Π̂M
1 与 Π̂D

1 + Π̂D
2 的相对大小. 易验证, 存在 β 的一个临界值

(记作 β̂P (γ)), 使得当且仅当 β ≥ β̂P (γ) 时 Π̂M
1 ≥ Π̂D

1 + Π̂D
2 成立. 这表明基准模型中的命题 1 的结论

依然成立.
因为垄断利润 Π̂M

1 始终小于基准模型中的垄断利润 ΠM
1 , 而 Π̂D

1 和 Π̂D
2 与基准模型中的 ΠD

1 和 ΠD
2

相等, 因此独占市场均衡更加难以实现, 即 β̂P (γ) > βP (γ) 成立. 这表明, 相较于基准模型中平台采用
每单位商品抽成的收费方式, 当平台对卖家采取按收入抽取分成时, 独占市场均衡更加难以实现.

2) 禁止收入分成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的影响. 为了简化分析并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 这里同样考
虑 β = 1 的情形. 与基准模型相似, 此时市场将出现以下均衡: 在第一阶段, 平台 P1 - SA 和 P2 都提

26完整的均衡分析参见附录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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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同合约 (t̂∗1, F̂
∗
1 ) = (t̂∗2, F̂

∗
2 ) = (0, 0); 在第二阶段, 独立卖家 SB 同时接受两家平台的合约; 在第三阶

段, 卖家 SA 和 SB 设定价格 p̂∗1A = p̂∗1B = p̂∗2B = 1−γ
2−γ

.27 此时, 优势平台和独立卖家的利润为:

π̂∗
1 = π̂∗

B =
1− βγ

(2− βγ)2(1 + βγ)
.

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分别为:

ĈS
∗
=

1

(2− γ)2(1 + γ)
, Ŵ ∗ =

3− 2γ

(2− γ)2(1 + γ)
.

根据前文所述, 当允许 “二选一” 行为时, 福利情况如下: 当 γ < 0.677 时, 优势平台的利润为
π̂M
1 = Π̂M

1 − Π̂D
2 = (1−γ)(8+8γ−γ2−2γ3)

4(1+γ)(2−γ2)2
− 1−βγ

(2−βγ)2(1+βγ)
, 消费者剩余为 ĈS

M
= 8+4γ−3γ2−γ3

8(1+γ)(2−γ2)2
, 社会总福利

为 ŴM = 24+4γ−21γ2−3γ3+4γ4

8(1+γ)(2−γ2)2
. 当 γ > 0.677时,优势平台的利润为 π̂M

1 = Π̂M
1 − Π̂D

2 = 1
4
− 1−βγ

(2−βγ)2(1+βγ)
,

消费者剩余为 ĈS
M

= 1
8
, 社会总福利为 ŴM = 3

8
. 在两种情况下, 独立卖家的利润始终为 π̂M

B = Π̂D
2 =

1−βγ
(2−βγ)2(1+βγ)

, 而竞争平台的利润始终为 0.

通过比较禁止和允许 “二选一” 行为这两种情形, 可以得到 π̂M
1 > π̂∗

1 , π̂
M
B = π̂∗

B, ĈS
M
< ĈS

∗
以及

ŴM < Ŵ ∗ 始终成立. 禁止 “二选一” 行为会降低优势平台的利润, 提高消费者剩余与社会总福利水平,
但不会影响竞争平台和独立卖家的利润. 这一结论与基准模型的命题 3 完全一致.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命题 5 当平台之间不存在差异 (β = 1) 时, 关于收入分成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 有如下结果:

• (均衡) 市场均衡取决于平台和卖家的差异化水平. 当平台的差异化水平较低 (即 β ≥ β̂P (γ)) 时,
唯一的均衡是独占市场均衡, 否则唯一的均衡是分占市场均衡. 对于任意的 γ ∈ (0, 1], β̂P (γ) >

βP (γ), 即收入分成合约使得独占市场均衡更难出现.
• (禁止收入分成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的影响) 禁止收入分成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有助于提升消费
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 但降低了优势平台的利润, 对竞争平台和独立卖家的利润没有影响.
命题 5 表明, 优势平台采用收入分成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能否实现垄断同样取决于平台之间的差

异化程度. 同时, 禁止收入分成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有助于提高消费者剩余与社会总福利, 这与基准模
型中的结果相同. 这表明平台提供的合约形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二选一” 行为实施的条件及其对市
场竞争的影响. 然而, 收入分成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能够通过减弱优势平台实施 “二选一” 的动机, 使
独占市场均衡更难实现. 原因在于, 平台的分成比例不会改变卖家的边际成本, 不直接影响卖家的定价.
与基准模型相比, 由于独立卖家的有效边际成本减低, 其价格水平也降低了, 从而迫使优势平台也降低
其自有商品的价格, 最终导致商品市场中的价格竞争加剧. 这一效应在优势平台垄断市场时更为显著,
此时优势平台将卖家定价之间的外部性部分内生化, 进一步降低价格水平.

5.3 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

在基准模型中, 我们假设了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合约是非公开的, 也就是说, 如果独立卖家 SB

与平台 P2 签订了排他性合约, 那么在第三阶段中, 卖家 SA 不知道该合约的细节. 本小节将考虑平台提
供公开的排他性合约的情形, 即在同样的情况下, 卖家 SA 知道合约的细节. 与非公开合约不同的是, 在
公开合约下, 当两家平台分占市场时, 竞争平台为独立卖家制订的佣金将同时影响两个卖家的定价决策.
因此, 公开的排他性合约将通过影响分占市场的均衡利润, 进而影响平台使用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
交易的动机.

1) 均衡分析. 与前文类似, 这里同样需要分析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独立卖家 SB 与优势平台

P1 - SA 签订了排他性合约, 这种情况的分析与前文的类似. 第二种情况是独立卖家 SB 与竞争平台 P2

签订了排他性合约, 在这种情况下, 公开合约的假设对分析会产生影响28.
27完整的均衡分析参见附录 D.2.
28当独立卖家 SB 与平台 P1 - SA 签订排他性合约时, 平台 P2 将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因此, 平台 P2 是否知道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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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 独立卖家 SB 与平台 P1 - SA 签订了排他性合约. 这时的分析过程和结论与前文一致 (见
第四节第 2 小节), 其最优佣金 (记作 ŵM

1 ) 和行业总利润 (记作 Π̂M
1 ) 为:

ŵM
1 =

γ(2 + γ)2 + (8− 4γ + 6γ2 − γ3)c

2(4 + 5γ2)
= wM

1 , Π̂
M
1 =

(8 + 9γ2 + γ3)(1− c)2

4(1 + γ)(4 + 5γ2)
= ΠM

1 .

情况二: 独立卖家 SB 与平台 P2签订了排他性合约. 对应的需求函数为 qij =
1−βγ−pij+βγpi′j′

1−(βγ)2
,其中

(i, j, i′, j′) = (1, A, 2, B)或 (i, j, i′, j′) = (2, B, 1, A). 通过分析可知,均衡价格 (分别记作 p̂D1A 和 p̂D2B) 为:

p̂D1A =
4 + 4c− 2βγ + 2cβγ − 3β2γ2 − cβ2γ2 + β3γ3 − cβ3γ3

4(2− β2γ2)
,

p̂D2B =
2 + 2c− βγ + cβγ − β2γ2 − cβ2γ2

2(2− β2γ2)
.

从而可以得到优势平台的利润 (记作 Π̂D
1 )、竞争平台和独立卖家的总利润 (记作 Π̂D

2 ) 为:

Π̂D
1 =

(1− c)2(1− βγ)(4 + 2βγ − β2γ2)2

16(1 + βγ)(2− β2γ2)2
, Π̂D

2 =
(1− c)2(1− βγ)(2 + βγ)2

8(1 + βγ)(2− β2γ2)
.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 根据引理, 当且仅当 Π̂M
1 ≥ Π̂D

1 + Π̂D
2 成立, 即如下不等式成立时, 独占市场均

衡存在:

(8 + 9γ2 + γ3)(1− c)2

4(1 + γ)(4 + 5γ2)
≥ (1− c)2(1− βγ)(32 + 32βγ − 8β2γ2 − 12β3γ3 − β4γ4)

16(1 + βγ)(2− β2γ2)2
.

上述不等式等价于 β ≥ β̂P (γ), 其中临界值 β̂P (γ) 由上式等号成立时唯一确定. 根据隐函数定理, 易证
临界值函数 β̂P (γ) 关于 γ 递减. 因此, 此时的市场均衡也取决于平台差异化程度和卖家差异化程度. 当
平台的差异化程度较低 (即 β ≥ β̂P (γ)) 时, 唯一的均衡是独占市场均衡; 否则唯一的均衡是均衡. 易验
证, 对于任意的 γ ∈ (0, 1], 都有 β̂P (γ) > βP (γ).

2) 禁止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的影响. 为了简化分析并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 这里同样考虑
β = 1 的情形. 与禁止非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的分析类似 (第四节第 4 小节), 当禁止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行为时,市场出现的是分占市场均衡. 第一阶段中,平台 P1 - SA 和 P2 均提供合约 (c, 0); 在第
二阶段, 独立卖家 SB 仅接受平台 P2 的合约; 在第三阶段, SA 和 SB 分别设定价格 p̂∗1A = p̂∗2B = 1−γ+c

2−γ
.

消费者剩余、社会总福利和优势平台利润分别为:

ĈS
∗
=

(1− c)2

(1 + γ)(2− γ)2
, Ŵ ∗ =

(3− 2γ)(1− c)2

(1 + γ)(2− γ)2
, π̂∗

1 =
(1− γ)(1− c)

2

(1 + γ)(2 + γ)2
.

如果允许公开合约的排他性交易, 市场出现的是独占市场均衡, 优势平台的利润为:

π̂M
1 = Π̂M

1 − Π̂D
2 =

(8 + 9γ2 + γ3)(1− c)2

4(1 + γ)(4 + 5γ2)
− (1− c)2(1− γ)(2 + γ)2

8(1 + γ)(2− γ2)
.

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分别为:

ĈS
M

= CSM =
(8 + 4γ + 5γ2 + γ3)(1− c)2

8(1 + γ)(4 + 5γ2)
, ŴM =WM =

(24 + 4γ + 23γ2 + 3γ3)(1− c)2

8(1 + γ)(4 + 5γ2)
.

通过比较可以得到 ĈS
∗
> ĈS

M
, Ŵ ∗ > ŴM , 和 π̂M

1 > π̂∗
1 . 这表明, 禁止公开合约的排他性交易也

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 但降低了优势平台的利润. 此外, 易验证禁止公开合约的排他性
交易对竞争平台和独立卖家的利润没有影响.
上述诸结论汇总如下:
命题 6 当平台之间不存在差异 (β = 1) 时, 关于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 有如下结果:

合约细节无关紧要. 完整的均衡分析参见附录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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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市场竞争的均衡取决于平台和卖家的差异化水平. 当平台的差异化水平较低,即 β ≥ β̂P (γ)

成立时, 唯一的均衡是独占市场均衡, 否则唯一的均衡是分占市场均衡. 对于任意的 γ ∈ (0, 1],
β̂P (γ) > βP (γ), 即公开合约使得独占市场均衡更难出现.

• (禁止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的影响) 禁止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剩余和
社会总福利, 但降低了优势平台的利润, 对竞争平台和独立卖家的利润没有影响.
命题 6 表明, 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同样具有反竞争效应, 主要表现为损害消费者利益和降低

经济效率. 与基准模型类似, 竞争平台和独立卖家同样不是 “二选一”的最大受害者. 公开合约与非公开
合约的区别主要在于独占市场均衡实现的难易程度以及福利效应的提升程度这两个方面.
一方面, 公开合约的引入使得独占市场均衡更难实现. 如果 “二选一” 合约是非公开的, 那么竞争平

台 P2 制订的佣金 w2 无法影响优势平台 P1 - SA 的价格. 因此, P2 会将 w2 定为边际服务成本 c, 从
而完全消除双重加价问题, 最大化平台 P2 和独立卖家 SB 的总利润. 一旦将 “二选一” 合约公开, 平台
P2 会通过提高佣金 w2 以缓解卖家之间的竞争, 导致更高的价格 p1A 和 p2B. 尽管这时引入了一定的双
重加价问题, 但由于对手商品的价格 p1A 提高了, 平台 P2 和独立卖家 SB 的总利润依旧得以提升 (即
ΠD

2 < Π̂D
2 ), 从而提高了独占市场均衡出现的临界值.

另一方面, 合约信息的公开与否对福利的影响更复杂, 主要取决于平台的差异化水平. 当平台差异
化较小时, 不管是带公开还是非公开合约的排他性交易均会导致独占市场均衡, 因此合约信息公开与否
对消费者和社会福利没有影响. 当平台差异化适中时, 与非公开合约下优势平台实现垄断不同, 公开合
约通过促进平台之间的竞争, 既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又提高了总福利水平. 当平台差异化较大时, 尽
管两种情形下平台之间都存在竞争, 但公开合约通过提升竞争平台的佣金水平, 缓解了平台之间的竞争,
减弱了卖家之间的竞争水平. 此时, 合约信息的公开反而具有反竞争效应. 上述结论表明, 强制披露平
台合约信息或者强制保护平台的私有信息, 并不一定促进市场竞争. 因此, 反垄断相关部门需要依据平
台差异化水平来制定平台相关的信息保护政策.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包含平台非对称性和平台之间与卖家之间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分析, 研究了近年来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的平台企业 “二选一”形式的排他性行为.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企
业可以通过与卖家达成此类排他性交易、排除行业内与之竞争的平台, 进而垄断市场. 平台之间与卖家
之间的差异化水平是决定此类排他性交易能否导致垄断的核心因素. 只有当平台之间差异化程度较小
以及卖家销售的商品同质化程度较高时, 优势平台才能通过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垄断市场. 第
二, 平台企业的排他性交易主要通过限制卖家交易的渠道, 提升了优势平台的佣金水平, 进而导致卖家
提高商品价格. 因此, 此类排他性交易对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降低市场运行的效
率, 但不一定会对竞争平台或者卖家的利益造成重大影响. 第三, 优势平台通过排他性交易实现市场垄
断还受到平台内卖家的数量、平台为卖家提供的合约形式以及平台披露的合约信息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平台 “二选一” 行为对不同市场参与主体的影响, 厘清当前对该行为存在的部分

争议. 实际上, 对于大型平台的 “二选一” 行为的争议主要来自其他竞争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 竞争平
台认为, 如果其主要竞争对手平台与多个卖家达成排他性交易, 则会限制卖家的交易渠道, 直接影响到
平台内的卖家数量以及通过平台交易的总量, 最终损害平台的利益. 卖家则认为, 如果没有 “二选一”,
则可以通过多个平台销售商品, 吸引更多潜在消费者, 而 “二选一” 限制了卖家的销售渠道, 制约了卖家
的销量, 从而损害了卖家的利益. 然而, 本文的研究表明, 这两类市场参与者并不一定是 “二选一” 行为
的最大受害者: 一方面, “二选一” 仅改变了平台之间的竞争形式, 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平台之间的竞争,
因此竞争性平台不一定受到额外损失; 另一方面, 卖家在签订排他性合约时往往能够得到平台提供的不
同形式的补贴, 因此其最终收益也不一定会减少. 相反, 尽管大多数消费者对平台的 “二选一” 行为并
未产生强烈的反应, 但他们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 因为 “二选一” 可能导致消费者支付更高的商品价格.
因此, 反垄断机构在规制平台企业这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时, 除了对平台的佣金水平进行监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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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适当考虑对卖家的商品价格进行调控, 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本文为平台经济领域中 “二选一” 形式的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研究结

论表明, 平台的差异化程度以及卖家提供的商品差异化程度是影响 “二选一” 反竞争效应的主要因素,
因此反垄断机构在实践过程中应当重点考虑这两个因素. 一方面, 相比传统的线下零售店, 线上互联网
平台 (如电商平台、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等) 注册的买家数量更多, 同时平台为买家提供的服务差异性也
较小. 另一方面, 许多线上平台都存在大量已注册的卖家, 这些卖家提供的商品同质化程度较高. 这些
容易导致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企业通过 “二选一” 来垄断市场. 因此, 在平台经济领域, 反垄断执法
机构有必要对 “二选一” 行为给予更多的关注. 同时, 在反垄断实践中, 还需要综合考虑平台内的卖家数
量、平台为卖家提供的合约形式以及平台披露的合约信息等因素. 降低卖家注册平台的成本、适当降低
卖家的准入门槛, 以及鼓励平台内卖家自由竞争等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能够减弱平台实施 “二选一” 的
动机. 同时, 相较于传统的佣金形式的合约, 鼓励平台与卖家签订收入分成形式的合约, 也可以通过影响
卖家定价进而降低平台与卖家签订 “二选一” 合约的额外获利. 在平台能够为卖家提供隐性补贴的情况
下, 平台之间基于 “二选一” 的竞争程度通常较弱, 从而增加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通过 “二选一”
来实现垄断的可能性. 因此, 强制平台披露诸如佣金、补贴等信息, 也许可以减少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
平台使用排他性交易的动机, 但有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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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独占市场均衡与分占市场均衡的合约详情 (命题 1 的细节)
当 β > βP (γ) 时, ΠM

1 > ΠD
1 + ΠD

2 , 市场将出现独占市场均衡. 优势平台 P1 - SA 把竞争平台

P2 逼出了市场, P2 的利润被锁定在 πM
2 = 0 处. À 在第一阶段, 优势平台 P1 - SA 提供排他性合约

(w1, F1) = (wM
1 , (p

M
1B − wM

1 )qM1B −ΠD
2 ), 竞争平台 P2 提供排他性合约 (w2, F2) = (wD

2 = c, 0) ——这是
其愿意为 SB 提供的最好合约, 当 SB 接受该合约, P2 的利润等于其外部选项 “优势平台独占市场” 的
利润 0. Á 两份合约给独立卖家 SB 带来相等的利润, 均为 πM

B = ΠD
2 . 均衡时, 如果 SB 接受了 P2 的

合约, 优势平台 P1 - SA 的利润为 ΠD
1 ; 此时 P1 - SA 可以降低固定费用 F1, 吸引 SB 与之签约, 从而拿

到更高利润 (由于 ΠM
1 − ΠD

2 > ΠD
1 ); 这与均衡的要求矛盾. 所以, 均衡时, SB 将接受 P1 - SA 的合约,

P1 - SA 的利润为 πM
1 = ΠM

1 − ΠD
2 . Â 易证 F1 = (pM1B − wM

1 )qM1B − ΠD
2 < 0, 即在独占市场均衡时优势

平台 P1 - SA 通过直接给独立卖家提供 “一次性固定补贴” 的方式与之签订排他性合约; 另一方面, 该
平台通过收取高于服务成本的佣金 (wM

1 > c) 来获得利润.
当 β < βP (γ) 时, ΠM

1 < ΠD
1 + ΠD

2 , 将出现分占市场均衡, 优势平台 P1 - SA 的利润被锁定在外部

选项 “分占市场” 的利润 πD
1 = Π

D

1 . À 在第一阶段中, 竞争平台 P2 提供排他性合约 (w2, F2) = (wD
2 =

c,ΠD
2 + ΠD

1 − ΠM
1 ), 优势平台 P1 - SA 提供排他性合约 (w1, F1) = (wM

1 , (p
M
1B − wM

1 )qM1B − ΠM
1 + ΠD

1 )

——这是其愿意为 SB 提供的最好合约, 当 SB 接受该合约, P1 - SA 的利润等于外部选项 “分占市场”
的利润 ΠD

1 . Á 两份合约给独立卖家 SB 的利润相等, 均为 πD
B = ΠM

1 −ΠD
1 . 均衡时, 如果 SB 接受了优

势平台 P1 - SA 的合约, P2 的利润为 0; 此时 P2 可以降低固定费用 F2, 吸引 SB 与之签约, 从而拿到更
高利润 (由于 ΠD

1 + ΠD
2 − ΠM

1 > 0); 这与均衡的要求矛盾. 所以, 均衡时, SB 将接受 P2 的合约. Â 由

于 ΠM
1 > ΠD

1 , 引理中第 2 点的第 2 种子情况不会发生, 从而 P2 的利润为 πD
2 = ΠD

1 +ΠD
2 −ΠM

1 . Ã 易

知固定费用 F2 = ΠD
2 + ΠD

1 − ΠM
1 > 0, 并且佣金 w2 等于边际服务成本 c, 因此竞争平台的利润完全来

自向独立卖家收取的那笔固定费用, 而非佣金. 当 β = βP (γ) 时, ΠM
1 = ΠD

1 + ΠD
2 , 独占市场均衡和分

占市场均衡将共存. 由于平台和卖家的利润完全相同, 本文默认此时出现的是独占市场均衡, 且均衡结
果与 β > βP (γ) 的情形一致.

B 禁止 “二选一” 行为时的均衡细节 (命题 3 的细节)
B.1 均衡的验证

À 在第三阶段中, P1 - SA 与 SB 分别设定各自商品的价格 p1A、p1B 和 p2B. 类似于第四节第 2 小
节中分占市场均衡的计算, 易知均衡价格为 p∗1A = p∗1B = p∗2B = 1−γ+c

2−γ
. Á 在第二阶段中, 由于平台完全

同质且两份合约相同, “接受两份合约”、“仅接受 P1 - SA 的合约” 和 “仅接受 P2 的合约” 三个选项对
于 SB 来说没有差别. Â 在第一阶段中, 考虑 P1 - SA 的某一偏离合约 (w1, F1), 并吸引 SB 只与它签

约. 此时, 要么 w1 大于 c 且 F1 小于 0, 要么 w1 小于 c 且 F1 大于 0. 如果 w1 大于 c 同时 F1 小于 0,
则 SB 可以同时接受该合约与 P2 的合约 (c, 0), 但仅通过平台 P2 销售其商品; 这将使得 P1 - SA 的利

润减少. 再考虑另一种情形, w1 小于 c 同时 F1 大于 0. 类似于第四节第 2 小节中独占市场均衡的计算,
该偏离合约无法使得 P1 - SA 与 SB 的总利润取得最大——另一个佣金 w1+c

2
将带来更高的总利润. 因

此 P1 - SA 没有偏离的动机. Ã 对于 P2 来说, 在将全部利润让渡给 SB 时, 它才能吸引 SB 与之签约,
因此它无法偏离均衡合约 (c, 0) 以获得更高利润.

B.2 均衡的唯一性

当 “二选一” 行为被禁止时, 市场还存在其它均衡. 我们将论证: 在所有均衡中, 两家平台的均衡合
约都是 (c, 0), 均衡结果 (两家平台的均衡利润、独立卖家的均衡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 相同;
这些均衡的区别仅在于独立卖家 SB 的选择.

这些均衡均具有如下性质: À 独立卖家的均衡利润为 ΠD
2 , 平台 P1 - SA 的利润为 ΠD

1 , 平台 P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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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为 0; Á 独立卖家在只接受平台 P1 - SA 的合约与只接受平台 P2 的合约之间无差异.
因为平台完全同质, 两个卖家存在差异性, 因此独立卖家的均衡利润恰好是 ΠD

2 ; 否则某个平台有动
机偏离均衡. 因此每个合约都需要满足: 当 SB 单独签订该合约之后, 其利润为 ΠD

2 . 为了能实现这个利
润, 根据论文的分析可知, 平台 P2 的佣金只能是 c, 进而得到其固定费用 F2 = 0. 所以, 平台 P2 的均衡

合约是 (c, 0).
下面分四种情况确定平台 P1 - SA 提供的均衡合约.
首先, 平台 P1 - SA 的固定费用 F1 是非负的. 如果 F1 < 0 且 w1 ≤ c, 那么此时对于 SB, 只接受平

台 P1 - SA 合约将优于只接受 P2 的合约, 这违反了均衡性质 Á. 当然, 由于此时平台 P1 - SA 的利润将

严格小于均衡利润 ΠD
1 , 同时也违反了均衡性质 À. 如果 F1 < 0 且 w1 > c, 那么此时卖家 SB 会同时接

受两份合约, 但不通过 P1 - SA 销售商品, 而仅获取补贴 F1, 这使得平台 P1 - SA 的利润小于 ΠD
1 , 违反

了均衡性质 À.
其次, 如果平台 P1 - SA 的固定费用 F1 > 0 且 w1 < c, 那么此时存在 F1 的一个临界值 (记作

F̄1 > 0), 使得当 F1 > F̄1 时, 对于独立卖家 SB, 只接受 P2 的合约优于只接受平台 P1 - SA 的合约; 当
0 < F1 < F̄1 时, 对于独立卖家 SB, 只接受平台 P1 - SA 的合约优于只接受 P2 的合约; 当 F1 = F̄1 时,
两份合约对独立卖家无差异. 因此, 只有当 F1 = F̄1 时, 才能保证均衡性质 Á 成立. 此时平台 P1 - SA

和独立卖家的总利润为 Π1(w1). 由于 w1 < c, 根据正文 4.2 节的分析, Π1(w1) < Π1(c) 成立. 易验证
Π1(c) < ΠD

1 +ΠD
2 , 因此 Π1(w1) < ΠD

1 +ΠD
2 成立. 由于独立卖家的利润为 ΠD

2 , 平台 P1 - SA 的利润必

然小于 ΠD
1 , 这违反了均衡性质 À.

第三, 如果平台 P1 - SA 的固定费用 F1 > 0 且 w1 ≥ c, 那么此时对于独立卖家 SB, 只接受 P2 的

合约优于只接受平台 P1 - SA 的合约, 这违反了均衡性质 Á.
最后, 如果平台 P1 - SA 的固定费用为 0 但 w1 ̸= c, 此时同样违反了均衡性质 Á.
综上可知平台 P1 - SA 的均衡合约也只能是 (c, 0).

C 涉及多个独立卖家的 “二选一” 行为 (命题 4 的细节)
C.1 初步结论的验证
正文中, 允许 “二选一” 行为时有如下结论: 在独占市场均衡中 wM

2 = c 和 FM
2 = 0 成立. 以下是

证明细节.
假设平台 P2 的均衡合约是 (wM

2 , F
M
2 ), 其中 wM

2 ̸= c. 在均衡中, 对任一独立卖家, 两份合约是无差
异的. 于是 xM1 = π̃2, 其中 π̃2 表示某独立卖家 SB̃ 接受平台 P2 的合约之后的利润. 当独立卖家 SB̃ 接

受平台 P2 的合约之后, 在第三阶段子博弈中, 假设平台 P1 - SA 的价格为 p̃1, 同时卖家 SB̃ 相应的最优

应对价格为 p̃2(w
M
2 ), 即:

p̃2(w
M
2 ) = argmax

p̃2

(p̃2 − wM
2 )q2(p̃1, p̃2).

于是, 我们有:
π̃2 = (p̃2(w

M
2 )− wM

2 )q2
(
p̃1, p̃2(w

M
2 )

)
− FM

2 .

由于平台 P2 在均衡时的利润为零, 因此 FM
2 = −(wM

2 − c)q2(p̃1, p̃2(w
M
2 )). 所以,

π̃2 = (p̃2(w
M
2 )− c)q2

(
p̃1, p̃2(w

M
2 )

)
.

考虑平台 P2 偏离均衡合约 (wM
2 , F

M
2 ), 选择新合约 (c, 0), 使得某独立卖家 (仍然记为 SB̃) 随之转

向接受 P2 的新合约
29. 在偏离之后的第三阶段子博弈中, 卖家 SA 的价格仍然为 p̃1. 于是平台 P2 和卖

家 SB̃ 的总偏离利润为:
(p̃2(c)− c)q2 (p̃1, p̃2(c)) .

29如果多个独立卖家转向接受平台 P2 的新合约, 则它们因为伯川德价格竞争的原因导致利润均为零. 因此这个是不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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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p̃2(w
M
2 ) 的定义, p̃2(c) 是 (p̃2 − c)q2(p̃1, p̃2) 的最大值点. 同时, 易验证 p̃2(w

M
2 ) 是关于 wM

2 的增函

数. 所以, (p̃2(c) − c)q2(p̃1, p̃2(c)) > (p̃2(w
M
2 ) − c)q2(p̃1, p̃2(w

M
2 )) = π̃2. 此时平台 P2 可以在保证 SB̃ 获

得利润 π̃2 的情况下获得正利润, 违反了均衡的要求.
因此, 平台 P2 的均衡合约中佣金为 c. 易进一步验证均衡合约中的固定费用为 0.

C.2 独占市场均衡性质的验证

正文中, 允许 “二选一” 行为时有如下结论: 在任何独占市场均衡中, 佣金应满足 wM
1 ≥ pm1 , 价

格应为 pM1 = pm1 , 仅有卖家 SA 有正的销量, 市场总利润为 ΠM
1 = Πm

1 = (1−c)2

4
, 独立卖家的利润为

xM1 = ΠD
2 = (1−β)(1−c)2

(1+β)(2−β)2
, 优势平台的利润为 πM

1 = ΠM
1 − nΠD

2 . 以下是证明细节.
首先考虑当 pm1 ≤ wM

1 成立的情形. 卖家们在设定价格时, SA 的单位成本是 c, 而独立卖家的单
位成本是 wM

1 > c. 因此, 伯川德价格竞争的结果是: À 只有卖家 SA 有正的销量, 价格 pM1 恰好等于

最优价格 pm1 = 1+c
2

; Á 市场的总利润恰好等于利润上限 Πm
1 = (1−c)2

4
; Â 优势平台 P1 - SA 的利润

为 πM
1 = Πm

1 + nFM
1 . 假设其中一个独立卖家 (设为 SB̃) 偏离独占市场均衡, 选择与平台 P2 签约. 于

是, 在博弈第三阶段中, 均衡的结果将是标准的分站市场结果, 其中卖家 SA 和 SB̃ 分别设定价格 pD1
和 pD2 , pD1 = pD2 = 1−β+c

2−β
< pm1 ≤ wM

1 , 其他独立卖家的销量为零, 平台 P2 与卖家 SB̃ 的总利润为

ΠD
2 = (1−β)(1−c)2

(1+β)(2−β)2
. 因此当且仅当 xM1 ≥ ΠD

2 成立时, 卖家 SB̃ 不会偏离独占市场均衡.
其次考虑当 pD1 ≤ wM

1 < pm1 成立的情形, 其中 pD1 = 1−β+c
2−β

> c. 卖家们在设定价格时, SA 的单位

成本是 c, 而独立卖家的单位成本是 wM
1 . 因此, 伯川德价格竞争的结果是: À 只有卖家 SA 有正的销量,

价格为 pM1 = wM
1 ; Á 市场总利润为 (wM

1 − c)(1−wM
1 ) = π(wM

1 ); 由于 wM
1 < pm1 , 因此市场总利润小于

利润上限 Πm
1 = π(pm1 ); Â 优势平台 P1 - SA 的利润为 πM

1 = π(wM
1 ) + nFM

1 , 小于 Πm
1 + nFM

1 . 但是,
优势平台 P1 可以通过提供新合约 (w′

1, F
′
1) = (pm1 , F

M
1 ) 使得利润增加: 在新合约下, 独立卖家的合约选

择和价格设定都没有变化, 利润保持为 −FM
1 , 但卖家 SA 的价格可以调整为最优价格 pm1 , 利润增加至

Πm
1 + nFM

1 . 因此, 这种情形下没有独占市场均衡.
最后, 当 c ≤ wM

1 < pD1 或者 0 ≤ wM
1 < c 这两种情况成立时, 优势平台均可通过类似的方式偏离独

占市场均衡并且获利. 因此, 这两种情形下也没有独占市场均衡.

C.3 优势平台偏离独占市场均衡的最大利润

我们分三种情况讨论优势平台 P1 偏离均衡策略时获得的最大利润.
首先, 如果优势平台 P1 - SA 提供新合约 (w′

1, F
′
1) 并使得 n 个独立卖家继续与其签约, 则 −F ′

1 ≥
ΠD

2 . 因为市场总利润不会超过利润上限 Πm
1 , 所以优势平台 P1 - SA 的利润不会超过 Πm

1 − nΠD
2 . 因此

优势平台 P1 - SA 不可能在维持 n 个独立卖家签约的情况下增加利润.
其次,假设优势平台 P1 - SA提供新合约 (w′

1, F
′
1),使得 n−1个独立卖家 (设为 SBl

, l = 1, 2, · · · , n−
1) 继续签约, 一个独立卖家 (设为 SBn

) 与平台 P2 签约. 一方面, 如果 w′
1 ≥ pD1 , 则在第三阶段价

格竞争中, 卖家 SA 和 SBn
分别设定价格 pD1 和 pD2 , 其他独立卖家的销量为零, 优势平台的利润为

ΠD
1 + (n− 1)F ′

1 = (1−β)(1−c)2

(1+β)(2−β)2
+ (n− 1)F ′

1. 另一方面, 如果 w′
1 < pD1 , 则在第三阶段中, n− 1 个独立卖

家加入价格竞争, 使得价格 p1 下降; 进而优势平台的价格不再是 pD1 , 其利润将小于 ΠD
1 + (n− 1)F ′

1. 因
此, 优势平台 P1 - SA 的利润不会超过 ΠD

1 + (n− 1)F ′
1, 同时卖家 SBl

(l = 1, 2, · · · , n− 1) 的利润恰好

是 −F ′
1 ≥ 0. 易验证, 当优势平台 P1 - SA 调整 F ′

1 充分接近 0 时, 这些卖家依旧不会转向与平台 P2 签

约. 因此, 优势平台 P1 - SA 利润的最大值为 ΠD
1 = (1−β)(1−c)2

(1+β)(2−β)2
. 所以, 当 πM

1 ≥ ΠD
1 时, 优势平台不会

以这种方式偏离独占市场均衡.
最后, 假设优势平台 P1 - SA 提供新合约 (w′

1, F
′
1) 并使得至少两个独立卖家与平台 P2 签约 (记 n0

为此时与优势平台签约的独立卖家数量). 第三阶段中这些与 P2 签约的独立卖家将发生伯川德价格竞

争, 最终平台 P2 销售的商品的价格为 p2 = c. 与第二种情况类似, 优势平台和签约卖家的总利润在价
格 p1 = 1−β+βc+c

2
时取到最大值 (1−β)(1−c)2

4(1+β)
(价格 p1 = 1−β+βc+c

2
是 p2 = c 的最优应对). 因此, 优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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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P1 - SA 的利润为
(1−β)(1−c)2

4(1+β)
− n0F

′
1. 易验证, 当优势平台 P1 - SA 调整 F ′

1 充分接近 0 时, 这些卖
家依旧不会转向与平台 P2 签约. 因此, 当 πM

1 ≥ (1−β)(1−c)2

4(1+β)
时, 优势平台 P1 - SA 不会以这种方式偏离

独占市场均衡.
综合上述三种情况可知, 优势平台偏离均衡策略时获得的最大利润为 max{ΠD

1 ,
(1−β)(1−c)2

4(1+β)
}. 又因

为 ΠD
1 = (1−β)(1−c)2

(1+β)(2−β)2
≥ (1−β)(1−c)2

4(1+β)
, 所以最大利润为 ΠD

1 .

C.4 禁止 “二选一” 行为的均衡分析的细节

正文中, 禁止 “二选一” 行为时有如下均衡: 第一阶段中, 平台 P1 - SA 和 P2 均提供相同的合

约 ( 1−β+c
2−β

, 0); 第二阶段中, n 个独立卖家均同时接受两份合约; 第三阶段中, 所有卖家设定相同的价格
p∗1 = p∗2 = 1−β+c

2−β
. 以下是证明细节.

À 在第三阶段中, 通过平台 P2 销售的商品数量将不为零. 因为卖家们同质, 同一平台中所有卖家
的商品价格相等, 分别记为 p1 和 p2. 这时等价于一个伯川德价格竞争模型, 易知均衡价格为 p∗1 = p∗2 =
1−β+c
2−β

. Á 在第二阶段中, 由于平台完全同质且两份合约相同, “接受两份合约”、“仅接受 P1 - SA 的合

约” 和 “仅接受 P2 的合约” 三个选项对于每个独立卖家来说没有差别. Â 在第一阶段中, 考虑 P1 - SA

的某一偏离合约 (w1, F1), 并吸引 SB 与之签约. 此时, 要么 w1 大于
1−β+c
2−β

且 F1 小于 0, 要么 w1 小

于 1−β+c
2−β

且 F1 大于 0. 如果 w1 大于
1−β+c
2−β

同时 F1 小于 0, 则独立卖家们可以同时接受该合约与 P2

的合约 ( 1−β+c
2−β

, 0), 但仅通过平台 P2 销售其商品; 这将使得 P1 - SA 的利润减少. 再考虑另一种情形,
w1 小于

1−β+c
2−β

同时 F1 大于 0. 类似于第四节第 2 小节中独占市场均衡的计算, 该偏离合约无法使得
P1 - SA 与 SB 的总利润取得最大. 因此 P1 - SA 没有偏离的动机. Ã 关于 P2 的分析与 P1 - SA 的分析

类似.

D 收入分成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 (命题 5 的细节)
D.1 允许 “二选一” 行为的均衡分析

首先考虑独立卖家与优势平台签订排他性合约的情况. 与基准模型类似, 在第三阶段中, 给定卖家
SA 的价格 p1A 和独立卖家 SB 签订的排他性合约 (t1, F1), 独立卖家 SB 通过选择价格 p1B 来最大化其

利润 πB = (1 − t1)p1B
1−γ−p1B+γp1A

1−γ2 − F1. 需要注意的是, 固定费用 F1 并不会影响独立卖家的定价策

略, 而分成比例 t1 只会影响独立卖家是否有正的销量. 当 t1 ≤ 1 时, 由于独立卖家的经营利润 (不考虑
F1) 始终非负, 因此独立卖家的最优反应函数为 p1B = 1

2
(1 − γ + γp1A), 并且有正的销量. 不同于基准

模型, 此时独立卖家的最优反应函数与其所接受的合约无关. 另一方面, 如果 t1 > 1, 此时独立卖家的经
营利润始终非正, 因此它不会选择正的销量 (通过设定足够高的价格, 独立卖家可以使其需求为零). 因
此, 优势平台可以通过制订 t1 > 1 来完全排除独立卖家在商品市场中的竞争, 而对其自有商品进行垄断
定价.
当分成比例 t1 ≤ 1 时, 独立卖家将有正的销量. 给定独立卖家 SB 的价格 p1B 和签订的排他性合

约 (t1, F1), 卖家 SA 选择价格 p1A 来最大化其利润 π1 = p1A
1−γ−p1A+γp1B

1−γ2 + t1p1B
1−γ−p1B+γp1A

1−γ2 + F1.
其最优反应函数为 p1A = 1

2
(1 − γ + (1 + t1)γp1B). 联立上述两个最优反应函数, 可以得到均衡价格:

p1A(t1) =
(1−γ)(2+γ+γt1)

4−(1+t1)γ2 , p1B(t1) = (1−γ)(2+γ)
4−(1+t1)γ2 . 二者均是关于分成比例 t1 的增函数. 易验证, p1A(t1) ≥

p1B(t1) > 0 始终成立. 平台 P1 - SA 和独立卖家 SB 的总利润为 Π1(t1) = p1A(t1)
1−γ−p1A(t1)+γp1B(t1)

1−γ2 +

p1B(t1)
1−γ−p1B(t1)+γp1A(t1)

1−γ2 . 将 p1A(t1) 和 p1B(t1) 代入上述利润函数, 经整理可知对于任意 t1 ∈ [0, 1],
d Π1(t1)

d t1
> 0 均成立. 因此, 当 t1 = 1 时, Π1(t1) 取最大值 Π1(1) =

(1−γ)(8+8γ−γ2−2γ3)

4(1+γ)(2−γ2)2
.

当分成比例 t1 > 1 时, 独立卖家的销量为零. 此时优势平台可以通过制订垄断价格 1
2
来获得垄断

利润 1
4
. 比较上述两种情况可知, 如果 Π1(1) >

1
4
, 那么最优的分成比例为 t1 = 1, 此时独立卖家有正

的销量. 反之, 最优的分成比例为任意 t1 > 1, 此时最大利润为 1
4
. 易验证当且仅当 0 < γ < 0.677 时,

Π1(1) >
1
4
成立. 因此, 当 0 < γ < 0.677 时, 垄断利润为 Π̂M

1 = Π1(1); 当 0.677 < γ ≤ 1 时, 垄断利润
为 Π̂M

1 = 1
4
. 与基准模型的垄断利润 ΠM

1 相比, 此处的垄断利润 Π̂M
1 始终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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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考虑独立卖家与竞争平台 P2 签订排他性合约的情形. 如果分成比例 t2 > 1, 那么独立
卖家 SB 将选择不销售任何商品, 此时 P2 和 SB 的总利润始终为 0. 因此平台 P2 没有动机选择

t2 > 1. 以下仅考虑 t2 ≤ 1 的情况. 在第三阶段, 独立卖家 SB 通过选择价格 p2B 来最大化其利润

πB = (1− t2)p2B
1−βγ−p2B+βγp1A

1−(βγ)2
− F2, 其最优反应函数为 p2B = 1

2
(1− βγ + βγp1A). 类似地, 给定独立

卖家 SB 设定的价格 p2B,卖家 SA 通过选择价格 p1A 来最大化其利润 π1 = p1A
1−βγ−p1A+βγp2B

1−(βγ)2
. 其最优

反应函数为 p1A = 1
2
(1−βγ+βγp2B). 与基准模型不同,此时 p1A和 p2B 均与平台分成比例 t2无关. 通过

联立上述两个方程, 可以解得 p1A = p2B = 1−βγ
2−βγ

. 此时可以得到两个总利润 Π̂D
1 = Π̂D

2 = 1−βγ
(2−βγ)2(1+βγ)

.
上述两个利润与基准模型相同, 同时可验证它们关于 β 是严格递减的.
为了确定均衡结果, 需要进一步比较 Π̂M

1 与 Π̂D
1 + Π̂D

2 的相对大小. 易验证, 存在 β 的一个临界值

(记作 β̂P (γ)), 使得当且仅当 β ≥ β̂P (γ) 时 Π̂M
1 ≥ Π̂D

1 + Π̂D
2 成立. 这表明基准模型中的命题 1 的结论

依然成立.
因为垄断利润 Π̂M

1 始终小于基准模型中的垄断利润 ΠM
1 , 而 Π̂D

1 和 Π̂D
2 与基准模型中的 ΠD

1 和 ΠD
2

相等, 因此独占市场均衡更加难以实现, 即 β̂P (γ) > βP (γ) 成立. 这表明, 相较于基准模型中平台采用
每单位商品抽成的收费方式, 当平台对卖家采取按收入抽取分成时, 独占市场均衡更加难以实现.

D.2 禁止 “二选一” 行为的均衡分析

正文中, 禁止 “二选一” 行为时有如下均衡: 在第一阶段, 平台 P1 - SA 和 P2 均提供的合约

(t̂∗1, F̂
∗
1 ) = (t̂∗2, F̂

∗
2 ) = (0, 0); 第二阶段中, 独立卖家 SB 同时接受两家平台的合约; 第三阶段中, 卖家

SA 和 SB 设定价格 p̂∗1A = p̂∗1B = p̂∗2B = pD1 = pD2 = 1−γ
2−γ

. 以下是证明细节.
在第三阶段中, P1 - SA 与 SB 将分别设定各自商品的价格 p1A、p1B 和 p2B. 类似于第五节第 2 小

节中分占市场均衡的计算, 易知均衡价格为 p̂∗1A = p̂∗1B = p̂∗2B = 1−γ
2−γ

.
在第二阶段中, 由于平台完全同质且两份合约相同, “接受两份合约”、“仅接受 P1 - SA 的合约” 和

“仅接受 P2 的合约” 三个选项对于 SB 来说没有差别.
在第一阶段中, 考虑 P1 - SA 可能的偏离合约 (t1, F1). 如果 F1 < 0, 那么独立卖家会同时选择加入

两家平台, 但仅通过竞争平台进行销售, 此时优势平台的利润会严格小于均衡利润; 因此 F1 ≥ 0. 另一
方面, 如果 t1 > 1, 那么即使独立卖家接受了优势平台的合约, 它也不会在优势平台上有正的销量; 因此
t1 ≤ 1.
如果优势平台通过提供合约 (t1, F1)使得独立卖家愿意只与它签约,根据禁止 “二选一”时的分析结

果,可知此时优势平台的偏离利润为 π1(t1)+F1,独立卖家的利润为 πB(t1)−F1,并且 π1(t1)+πB(t1) =

Π1(t1), 其中:

πB(t1) =
(1− γ)(2 + γ)2

(1 + γ)(4− γ2 − γ2t1)2
(1− t1).

为了保证独立卖家愿意接受优势平台的合约, 需要其偏离利润 πB(t1) − F1 ≥ Π̂D
2 . 因此, 对于任意分成

比例 t1, 最优的固定费用为 F1 = πB(t1) − Π̂D
2 . 由于优势平台的利润 π1(t1) + F1 = Π1(t1) − Π̂D

2 关

于 t1 递增, 优势平台的最优偏离策略是在保证 F1 = πB(t1)− Π̂D
2 ≥ 0 的前提下选择最大的 t1. 易验证

dπB(t1)
dt1 < 0, 这表明 F1 关于 t1 递减, 因此最优分成比例恰好使得固定费用为 0, 即 πB(t1)− Π̂D

2 = 0 成

立. 通过求解易得 t1 = 0. 因此优势平台没有偏离的动机.
对于 P2 来说, 在将全部利润让渡给 SB 时, 它才能吸引 SB 与之签约, 因此它无法偏离均衡合约

(0, 0) 以获得更高利润.
在上述均衡中, 独立卖家仅接受竞争平台的合约. 在该均衡中, 如果将第二阶段中独立卖家的行为

调整为 “仅接受优势平台的合约” 或者 “全都接受”, 那么可以得到相似的均衡. 同时, 在这些均衡下, 各
方的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均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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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 (命题 6 及其扩展)
E.1 允许 “二选一” 行为的均衡分析

情况一: 独立卖家 SB 与平台 P1 - SA 签订了排他性合约. 这时的分析过程和结论与前文一致 (见
第四节第 2 小节), 其最优佣金 (记作 ŵM

1 ) 和行业总利润 (记作 Π̂M
1 ) 为:

ŵM
1 =

γ(2 + γ)2 + (8− 4γ + 6γ2 − γ3)c

2(4 + 5γ2)
= wM

1 , Π̂
M
1 =

(8 + 9γ2 + γ3)(1− c)2

4(1 + γ)(4 + 5γ2)
= ΠM

1 .

情况二: 独立卖家 SB 与平台 P2 签订了排他性合约. 对应的需求函数为 qij =
1−βγ−pij+βγpi′j′

1−(βγ)2
,

其中 (i, j, i′, j′) = (1, A, 2, B) 或 (i, j, i′, j′) = (2, B, 1, A). 在第三阶段, 给定卖家 SA 的价格 p1A 和

独立卖家 SB 签订的排他性合约 (w2, F2), 独立卖家 SB 通过选择价格 p2B 来最大化其利润 πB =

(p2B − w2)
1−βγ−p2B+βγp1A

1−(βγ)2
− F2; 其最优反应函数为:

p2B =
1

2
(1− βγ + βγp1A + w2). (13)

类似地, 给定独立卖家 SB 的价格 p2B 和所签订的排他性合约 (w2, F2), 卖家 SA 通过选择价格 p1A 来

最大化其利润 π1 = (p1A − c) 1−βγ−p1A+βγp2B

1−(βγ)2
; 其最优反应函数为:

p1A =
1

2
(1− βγ + βγp2B + c). (14)

联合上述最优反应函数, 得到 p1A(w2) =
2+2c−βγ−β2γ2+βγw2

4−(βγ)2
, p2B(w2) =

2−βγ+βγc−β2γ2+2w2

4−(βγ)2
. 平台 P2 和

独立卖家 SB 的总利润为 Π2(w2) = (p2B(w2)−c) 1−βγ−p2B(w2)+βγp1A(w2)
1−(βγ)2

. 在第一阶段,平台 P2通过选择

w2来最大化总利润 Π2(w2) (并通过 F2与 SB 进行利润分配). 由于 Π2(w2)是关于 w2的凹函数,最优佣
金 (记作 ŵD

2 ) 可以通过求解一阶条件 dΠ2(w2)
dw2

= 0 得到: ŵD
2 = 8c+2β2γ2−6cβ2γ2−β3γ3+cβ3γ3−β4γ4+cβ4γ4

4(2−β2γ2)
>

c. 进而得到均衡价格 (分别记作 p̂D1A 和 p̂D2B) 为:

p̂D1A =
4 + 4c− 2βγ + 2cβγ − 3β2γ2 − cβ2γ2 + β3γ3 − cβ3γ3

4(2− β2γ2)
,

p̂D2B =
2 + 2c− βγ + cβγ − β2γ2 − cβ2γ2

2(2− β2γ2)
.

从而可以得到优势平台的利润 (记作 Π̂D
1 )、竞争平台和独立卖家的总利润 (记作 Π̂D

2 ) 为:

Π̂D
1 =

(1− c)2(1− βγ)(4 + 2βγ − β2γ2)2

16(1 + βγ)(2− β2γ2)2
, Π̂D

2 =
(1− c)2(1− βγ)(2 + βγ)2

8(1 + βγ)(2− β2γ2)
.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 根据引理, 当且仅当 Π̂M
1 ≥ Π̂D

1 + Π̂D
2 成立, 即如下不等式成立时, 独占市场均

衡存在,

(8 + 9γ2 + γ3)(1− c)2

4(1 + γ)(4 + 5γ2)
≥ (1− c)2(1− βγ)(32 + 32βγ − 8β2γ2 − 12β3γ3 − β4γ4)

16(1 + βγ)(2− β2γ2)2
.

上述不等式等价于 β ≥ β̂P (γ), 其中临界值 β̂P (γ) 由上式等号成立时唯一确定. 根据隐函数定理, 易证
临界值函数 β̂P (γ) 关于 γ 递减. 因此, 此时的市场均衡也取决于平台差异化程度和卖家差异化程度. 当
平台的差异化程度较低 (即 β ≥ β̂P (γ)) 时, 唯一的均衡是独占市场均衡; 否则唯一的均衡是均衡. 易验
证, 对于任意的 γ ∈ (0, 1], 都有 β̂P (γ) > βP (γ).

E.2 福利比较

这里详细讨论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行为与非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行为的福利比较: 当 β > β̂P (γ)

时,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在两种情形下相同,但优势平台的利润在非公开合约下更高. 当 β < βP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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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公开合约将降低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 但有利于平台和卖家. 当 β̂P (γ) > β > βP (γ) 时, 公开
合约将提升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
给定任意的 γ ∈ (0, 1], 如果 β > β̂P (γ), 非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和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会形成同样的独占市场均衡, 因此两种情形下消费者剩余与社会总福利相同, 行业总利润相等 (即
ΠM

1 = Π̂M
1 ). 在非公开合约情形下, 优势平台的均衡利润为 πM

1 = ΠM
1 − ΠD

2 , 而在公开合约情形下优势
平台的均衡利润为 π̂M

1 = Π̂M
1 − Π̂D

2 . 一方面, 两种情形下行业总利润相等, 即 ΠM
1 = Π̂M

1 . 另一方面, 在
公开合约的排他性交易时, 平台 P2 通过提高佣金 w2 以缓解卖家之间的竞争, 得到更高的价格 p1A 和

p2B, 提升竞争平台 P2 和独立卖家 SB 的总利润, 即 ΠD
2 < Π̂D

2 . 因此 πM
1 > π̂M

1 .
如果 β < βP (γ), 非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和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都会形成分占市场均

衡. 根据前文计算, 非公开合约的排他性交易时分占市场均衡下的消费者剩余、社会总福利和优势平台
利润分别为:

CSD =
(1− c)2

(1 + βγ)(2− βγ)2
, WD =

(3− 2βγ)(1− c)2

(1 + βγ)(2− βγ)2
, πD

1 = ΠD
1 =

(1− βγ)(1− c)2

(1 + βγ)(2− βγ)2
.

将均衡价格 (p̂D1A, p̂
D
2B) 和均衡销量 (q̂D1A, q̂

D
2B) 代入正文(11)式和(12)式中, 可得公开合约的排他性交易

时分占市场均衡下的消费者剩余和总福利:

ˆCSD =
(1− c)2(32 + 32βγ − 16β2γ2 − 20β3γ3 + β4γ4 + 3β5γ5)

32(1 + βγ)(2− β2γ2)2
,

ŴD =
(1− c)2(96 + 32βγ − 96β2γ2 − 28β3γ3 + 23β4γ4 + 5β5γ5)

32(1 + βγ)(2− β2γ2)2
.

优势平台的利润为:
π̂D
1 = Π̂D

1 =
(1− c)2(1− βγ)(4 + 2βγ − β2γ2)2

16(1 + βγ)(2− β2γ2)2
.

通过比较发现, CSD > ˆCSD, WD > ŴD, πD
1 < π̂D

1 , 和 ΠD
2 < Π̂D

2 ; 即公开合约情形下, 消费者剩余和社
会总福利更低, 优势平台利润更高. 在公开合约的排他性交易时, 平台 P2 通过提高佣金 w2 以缓解卖家

竞争, 导致更高的价格 p1A 和 p2B, 这直接降低了分占市场均衡时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 并使得
平台和卖家的利润增加.
如果 β̂P (γ) > β > βP (γ), 非公开合约的 “二选一” 行为会导致独占市场均衡, 而公开合约的 “二选

一” 行为则会形成分占市场均衡. 比较发现, CSM < ˆCSD 和 WM < ŴD. 此时, 在公开合约情形下, 消
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更高. 另一方面, 优势平台的利润比较与 β 相关: 当 β 较大时, πM

1 > π̂D
1 ; 当 β

较小时, πM
1 < π̂D

1 ; 其临界值 βP
π (γ) 由等式

(8+9γ2+γ3)
4(1+γ)(4+5γ2)

− (1−βγ)
(1+βγ)(2−βγ)2

= (1−βγ)(4+2βγ−β2γ2)2

16(1+βγ)(2−β2γ2)2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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